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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投标邀请

甘肃中悦铭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白银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对2025-2027年

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市州事权监测项目第二次以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本

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中小企业前来参加。

1.招标文件编号：BGZJ-ZC25074

2 .招标内容：

依据《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确定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等要求，全面分析我市3个10万亩以上农田灌溉水质、27个10万亩以下

农田灌溉水质、18个农村乡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23个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

水质、5个村农村环境质量。在原有监测项目基础上增加2个行政村空气质量监

测（白银区王岘镇东星村、红星村）重点排污单位中白银区21家企业厂界监

测，60家入河排污口监测，完成113家企业重点污染源执法监测任务。保障本单

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间接提高市局和县区分局工作效率，充分发挥生态环

境工作效能。

3.项目预算：488.2635万元 标包BGZJ-ZC25074采购预算：488.2635万

元 最高限价：488.2635万元

4.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所要求的材料：1)提供年检合格的工

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或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

营业执照；2）提供2023年或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

信证明；3）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

4）提供投标截止日期前12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免税企业

提供证明材料）和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5）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注：本条第2-5项实行承诺

制，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按照规定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见附

件），无需提交上述证明材料。采购人有权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要求中标

（成交）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以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供应商应当

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作出虚假承诺。供应商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

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采购人将报告财政部门依照《政府采购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提供了符合规

定的证明材料，但未提供承诺函的不视为无效投标（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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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

件彩色扫描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3）信用查询：供应商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

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

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小组

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现场查询结果为准。采购人（代理

机构）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

采购活动，同时将相关网页截屏打印并保存）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

购，供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属于监狱企业

的证明文件。

（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证书(CMA)。

5.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方式

获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地点：详见招标公告

社会公众可通过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免费下载或查阅招标文件。拟参与

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潜在投标人需先在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注册，

获取“用户名+密码+验证码”，以软认证方式登录；也可以用数字证书（CA）

方式登录。这两种方式均可进行“我要投标”等后续工作。

6.信息注册、投标须知

为了规范交易平台的业务流程以及给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凡是拟参

与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需先在白银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上注册，使用“用户名+密码+验证码”或CA数字认证方式登录办

理业务。

社会公众可通过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浏览公告，（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的网址：https://ggzyjy.baiyin.gov.cn）。点击“免费下载招标文件”，

根据系统提示，保存电子标书文件至本地电脑；投标人浏览电子标书后，确定

投标的需登录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在系统首页最新招标项目中

查询需要投标的项目或在“招标方案”-“标段（包）”中查询需要投标的标

段，选中后点击“我要投标”，根据要求填写信息。

本项目的开评标活动通过“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

易系统”（https://wskpb.ggzyjy.gansu.gov.cn:3065/login）进行，请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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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开标时间前登录系统，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甘肃省政府采购、

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使用帮助”和“固化后的招标文件”，并按

照“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使用帮助”来编制投

标文件，并完成网上投标（上传已编制投标文件的文件哈希值）和开标操作，

若在开标截止时间前没有网上投标（上传已编制投标文件的文件哈希值）则视

为放弃投标。

7.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及地点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详见招标公告。

网上开标时间：详见招标公告

网上开标地点：详见招标公告

8.公告期限

自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9.开标方式：

本项目通过“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进行

远程开标。

10.项目联系人姓名及电话：

采购人：白银市生态环境局

地址：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103号

邮编：730900

联系人：高红军

联系电话：15709435988

代理机构：甘肃中悦铭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长春路111号阳明大厦西塔楼7A05

邮编：730900

联系人：李文文

联系电话：13359326963

联系人：张主任

联系电话：0943-822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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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本表是对投标人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以前附表为准)

条款

号
条款名称 说明和要求

1 项目名称
2025-2027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市州事权监测项

目第二次

1.1 招标文件编号 BGZJ-ZC25074

1.1 采购方式 公开招标

2.1 采购人

采购人：白银市生态环境局

地 址：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103号

联系人：高红军

联系电话：15709435988

2.1 资金来源 财政性资金

2.2 代理机构

代理机构：甘肃中悦铭宸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长春路111号阳明大厦西

塔楼7A05

联系人：李文文

联系电话：13359326963

4.1 投标人的资格

条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

条例》第十七条所要求的材料：1)提供年检合格的工

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或

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2）提供2023年

或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

信证明；3）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4）提供投标截止日期前1

2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免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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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证明材料）和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5）

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

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注：本条第2-5项实行承诺

制，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按照规定提供《资格

条件承诺函》（格式见附件），无需提交上述证明材

料。采购人有权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要求中标（成

交）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以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

真实性。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作出虚

假承诺。供应商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

取中标、成交”的违法行为，采购人将报告财政部门

依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任。

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提供了符合规定的证明材

料，但未提供承诺函的不视为无效投标（响应）。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彩色扫描件）或法定

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3）信用查询：供应商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

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

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

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

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小

组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现场查

询结果为准。采购人（代理机构）对供应商信用记录

进行甄别，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

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同时将相关网页

截屏打印并保存）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

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

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属于监狱企业的

证明文件。

（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有有

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C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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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小微企业扶

持政策

1.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按照本次采购标的所属行业的划型标准，符合

条件的中小企业应按照招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中小

企业声明函》。

2.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

册商标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也有

大型企业制造的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接受联合体投标的采购包，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

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

小微企业的，联合体各方视同小微企业。联合体各方

均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5.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证明文件（原件

彩色扫描件）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6.符合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条

件且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原件彩色扫

描件）的，视同为小型和微型企业。

7.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应商须提供中小

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属于监狱企

业的证明文件。

5.2

采购标的对应

的中小企业划

分标准所属行

业

其他未列明行业

6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8.1 分公司投标
不接受（除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特殊行业外，

本项目不接受非独立法人单位分公司的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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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现场踏勘 (标

前答疑会)
不组织

14.3
招标文件的构

成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

发生负偏离即作无效标处理。加注“▲”号的产品为

核心产品，任意一种核心产品为同一品牌时，按照投

标人须知第35.4条款执行。

15.1
构成招标文件

的其他文件

招标文件的澄清、更正及有关补充通知为招标文件的

有效组成部分。

19.3
备选投标方案

和报价
不接受备选投标方案和多个报价。

23.1 投标保证金 不收取

24.1 投标有效期 开标后60天

25.1
电子投标文件

份数

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1份和上传到甘肃省政府采购、

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的投标文件对应的

哈希值。

注：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应包含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

技术文件两部分。

25.4
电子投标文件

的签字、盖章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及相关文件的签订、履行、通知等

事项的书面文件中的单位盖章、印章、公章等处均仅

指与当事人名称全称相一致的标准公章或具有法定效

力的电子签章，不得使用其它形式（如带有“专用

章”等字样的印章）。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

表签字或盖章等处仅指与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名

称相一致的签名或盖具有法定效力的个人印鉴或签字

章或电子章，不符合本条规定的投标将被拒绝。

26.1
电子投标文件

的递交

在招标公告开标时间前成功上传提交到“甘肃省政府

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网址：

https://wskpb.ggzyjy.gansu.gov.cn:3065/logi

n），对迟于投标截止时间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对应

的哈希值将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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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开标时间和地

点

开标时间：详见招标公告

开标地点：详见招标公告

28.6

开标

各授权代表务必在开标、评标过程中保持甘肃省政府

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群聊”功

能和电话畅通，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

担。

28.7

评标委员会要求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补正、说明(报

价)等材料，投标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开

标厅”页面点击“澄清回复”按钮，进行回复提交，

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或提交，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行承担。

29.1 资格审查

开标后，采购人或集采机构应当依法对投标人的资格

进行审查。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

评标。若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不全或不实，将导致其

投标无效。

34.1 评标原则

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

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

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

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

证明其报价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

投标处理。

34.2 评标办法 综合评分法

42.1 分包履约 不允许

47.1

投标人对招标

文件提出质疑

的时间

供应商应在其获取招标文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招

标文件的内容提出质疑。

48.1 采购代理服务

费

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文件

《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

2】1980）号文、发改价格【2003】857号文、发改价

格【2015】 299号文件收费标准，按照代理合同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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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报酬为人民币：叁万玖仟元整 （¥：39000.00

元），由中标人支付，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代理机

构一次性支付。

49.1
中标通知书领

取
中标通知书办理流程结束后联系招标代理公司领取。

依据《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甘肃省财政厅关于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

务费收费标准的批复》（甘发改收费〔2019〕421号）制定的标准收取服务

费。

其他

补充

内容

1.根据财政部、省、市财政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

企业力度的通知》要求，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招标文件中与投

标保证金有关的条款均不作为资格审查或符合性审查的 条件。2.中

标结果在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公布后，所有参与投标的供应

商须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纸质版文件一正一副，电子版一份。纸质投

标文件必须与上传不见面开标系统中的投标文件一致，直接提交或邮

寄代理公司（邮寄地址及联系人详见采购公告，邮费自理）。 3.请

投标人务必详细阅读本 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减少不必要的失误，

否则，由此引起的损失或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评审

过程

澄

清、

谈

判、

述标

等视

频会

议操

作

投标人响应澄清答疑、谈判及询标时，将使用“甘肃省政府采购、交

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的网上开评标系统”的视频会议功

能。各投标人要诚信、守时，及时响应视频会议；因投标人自身原因

未响应视频会议，导致的一切损失自行承担。

投标人具体使用步骤是，投标人首先登陆“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

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的网上开评标系统”，在“我参与的项

目”中进入网上评标厅，然后通过页面右上角“进入视频会议”按钮

加入视频会议。

该视频会议是由评标委员会在网上开评标系统内发起；投标人应确保

在网络环境良好，且使用电脑具有音频和视频功能的情况下参与会

议，以保证沟通效果。专家发起会议后，会通过短信（投标登记时填

写的联系电话）和交易系统内的系统通知两种方式提醒投标人，投标

人收到提醒后，应及时进入评标会议。投标人在操作过程中如遇任何

技术问题，可以通过交易系统的客服获取帮助，也可通过“甘肃省公

共资源交易网”的服务指南中获取该系统的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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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的网上开评标

系统”地址：https://wskpb.ggzyjy.gansu.gov.cn:3065/login



一、总则

1 .适用范围

1.1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公开招标所叙述的服务项目采购。

2.有关定义

2.1 “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

织。本次政府采购的采购人名称、地址、电话、联系人及资金来源见投标人须

知前附表。

2.2 “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机构)。代理机构地址、电话、联系

人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2.3 “投标人”是指响应招标、参加投标竞争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

人。

2.4 “招标采购单位”系指“采购人”和“代理机构”的统称。

2.5 “招标文件”是指由代理机构发出的文本、文件，包括全部章节和附

件及答疑会议纪要。

2.6 “电子投标文件”是指投标人根据本招标文件编制完成并向提交的全

部文件。

2.7 “采购文件”是指包括采购活动记录、采购预算、招标文件、电子投

标文件、评标标准、评标报告、定标文件、合同文本、验收证明、质疑答复、

投诉处理决定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2.8 “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设备、产

品等，详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2.9 “工程”是指建设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改建、扩建、

装修、拆除、修缮等，详见《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2.10 “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详见《政府采

购品目分类目录》(财库〔2022〕31号)。

2.11 节能产品是指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现行的《节能产品

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财库〔2019〕19号）中“★”标注的品目产品。

2.12 环境标志产品是指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布现行的《环境标志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财库〔2019〕18号）中的品目产品。

2.13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

的产品，详见《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7〕11

9号)。



2.14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

内容的形式。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

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

3.知识产权

3.1 投标人应保证在本项目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时，

不会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

经济纠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投

标人承担所有相关责任。

3.2 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3.3 投标人如欲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自有知识成果，需在电子投标文件

中声明，并提供相关知识产权证明文件。使用该知识成果后，投标人需提供开

发接口和开发手册等技术文档，并承诺提供无限期技术支持，采购人享有永久

使用权。

3.4 如采用投标人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投标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

取该知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3.5 采购人、代理机构和评标专家对投标人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及其内容

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泄露或提供给第三人。

4.合格的投标人

4.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投标人参加政府采购活

动应当具备的条件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关于投标人的有关规定，有能力提供

招标采购货物及服务的投标人。

4.2 符合《投标邀请》中关于投标人资格要求的规定。

5.关于中小企业投标

5.1 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

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中小企业投标应提

供《中小企业声明函》，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详见投标

人须知前附表。

5.2 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

业。

5.3 中小企业提供的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

商标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的货物，也有

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5.4 根据《财政部 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库〔2014〕68号，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是指由司法

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

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

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监狱企业投标时，提供由

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

业的证明文件，不再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5.5 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

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视同为小

型、微型企业。

5.6 采购人应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中标人的《中小企业声明函》。

5.7 中标投标人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应随中标结果同时公告其《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接受社会监督。

6.关于联合体投标

6.1 若《投标邀请》接受联合体投标的：

（1）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

投标人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2）联合体各方均应当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

件，根据采购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投标人特定条件的，联合体各方中至少应当

有一方符合《投标邀请》规定的投标人资格条件。

（3）联合体各方之间应当签订联合协议并在电子投标文件内提交，明确约

定联合体主体及联合体各方承担的工作和相应的责任。联合体各方签订联合协

议后，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在同一项目中投标，也不得组成新的联合体参加

同一项目投标。

（4）在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我要投标”登记时，应以联合协议中

确定的主体方名义登记。主体方必须按要求填写其他联合体各方的信息。

（5）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同一项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

定资质等级。业绩等有关打分内容根据共同投标协议约定的各方承担的工作和

相应责任，确定一方打分，不累加打分；评审标准无明确或难以明确对应哪一

方的打分内容按主体方打分。

（6）联合体各方均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7）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

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8）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

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7.关于关联企业投标

7.1 除联合体外，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个人或者存在直接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或同一子项目的投标。如

同时参加，则评审时将同时被拒绝。

8.关于分公司投标

8.1 除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特殊行业外，本项目不接受非独立法人

单位分公司的投标。

8.2 分公司作为投标人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的，应提供具有法人资格

的总公司的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彩色扫描件及法人企业授权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法人企业授权书须加盖总公司公章。总公司可就本项目或此类项目在一定范围

或时间内出具法人企业授权书。已由总公司授权的，总公司取得的相关资质证

书对分公司有效，法律法规或者行业另有规定的除外。

9.关于提供前期服务的投标人

9.1 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

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10.投标费用

10.1 无论招标的结果如何，投标人应自行承担所有与招标采购活动有关的

全部费用。

11.现场踏勘

11.1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中规定对采购项目现场和周围环境的现

场踏勘。

11.2 踏勘现场的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踏勘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及财

产损失由投标人自己负责。

11.3 采购人不对投标人据此而做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负责。一旦中标，

投标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出额外补偿，或延长合同期限的要求。

12.采购进口产品

12.1经财政监管部门审核管理，并经进口论证后方可采购进口产品。

13.节能产品

13.1 对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依据品目清

单和认证证书，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财库〔2019〕19号）中

“★”标注的品目产品，实施政府强制采购。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

品目清单(财库〔2019〕18号）范围内的品目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



二、招标文件

1 4 .招标文件的构成

14.1 招标文件用以阐明招标项目所需的资质、技术、服务及报价等要求、

招标投标程序、有关规定和注意事项以及合同主要条款等。本招标文件包括以

下内容：

（1）投标邀请；

（2）投标人须知；

（3）电子投标文件格式；

（4）采购项目需求；

（5）评标办法；

（6）合同条款及格式。

14.2 除非有特殊要求，招标文件不单独提供招标项目使用地的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公用设施等情况，投标人被视为熟悉上述与履行合同有关的一切情

况。

14.3 加注“●”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不得出现负偏离，发生负偏离即作

无效标处理。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任意一种核心产品为同一品牌

时，按照本部分第35.4条款执行。

14.4 招标文件中涉及的参照品牌、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

性，投标人在投标中可以选用其他替代品牌或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优于

或相当于招标要求。

14.5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招标文件中要求的每一项产品只允许一种产

品投标，每一项产品的采购数量不允许变更。

14.6 投标人应认真阅读和充分理解招标文件中所有的事项、格式条款和规

范要求。投标人没有对招标文件全面做出实质性响应是投标人的风险。没有按

照招标文件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的电子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15.招标文件的澄清和修改

15.1 招标采购单位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澄

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电子投标文件编制的，招标采购单位应当在投标截

止时间至少15日前，通知所有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不足15日的，招标

采购单位应当顺延提交电子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同时在本公告在中国政府采

购网和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同时发布。上发布更正公告，并对其具有约束

力。投标人应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形式确认已收到修改文件，该澄清或者

修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15.2 任何要求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的投标人，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代理机

构，代理机构对按要求递交的任何澄清将以书面或网上公告的形式通知所有获

取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并对其具有约束力。投标人在被告知、收到上述公告、

通知或答疑书后，应立即向代理机构回函确认。未确认情况应当视为对招标文

件修改的知晓，也将视为对修改内容接受的默认。对于未在电子投标文件中对

修改内容做实质性响应的，对其产生的不利因素由未确认者自行承担。

15.3 投标人应在其获取招标文件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招标文件的内容提

出质疑，招标采购单位按规定时间答复，超过时间的质疑将不予接受。

15.4 更正公告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必要组成部分，对所有投标人均具有约

束作用。

三、电子投标文件的编制

1 6 .要求

16.1 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制电子投

标文件，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电子投标文件可能

被拒绝，投标人须自行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和责任。

16.2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电子投标文件格式编制电子投标文

件，保证其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6.3 投标人应对电子投标文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并无条件接受采购人、代理机构对其中任何资料进行核实的要求。

17.投标语言及计量单位

17.1 投标人和招标采购单位就投标交换的文件和来往信件，应以中文书

写，全部辅助材料及证明材料均应有中文文本，并以中文文本为准。外文资料

必须提供中文译文，并保证与原文内容一致，否则投标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除签名、盖章、专用名称等特殊情形外，以中文以外的文字表述的电子投

标文件，评标委员会有权拒绝其投标。

17.2 除招标文件中另有规定外，电子投标文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均应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18.电子投标文件格式

18.1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中提供的电子投标文件格式完整填写。因不按要

求编制而引起无法查询相关信息时，其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8.2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和采购项目的实际情况，拟在中标后将中

标项目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的，应当在电子投标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

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



18.3 如投标多个包的，要求按包分别独立制作电子投标文件。

19.投标报价

19.1 开标一览表、报价明细表等各表中的报价，若无特殊说明应采用人民

币填报。

19.2 投标报价是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一切工作所需的全部费用的最终优

惠价格。

19.3 除《采购项目需求》中说明并允许外，投标的每一个货物、服务的单

项报价以及采购项目的投标总价均只允许有一个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招

标采购单位均将予以拒绝。

20.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

20.1 投标人必须按照第三章第一部分投标人资格证明文件的要求提交证明

其有资格进行投标和有能力履行合同的文件，提供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为无效

投标。

21.技术响应文件

21.1 投标人须提交证明其拟提供服务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响应要求，

作为电子投标文件的一部分。

21.2 上述文件可以是文字资料、图纸或数据等资料，并须提供：

（1）提供的服务的详细描述；

（2）保证在服务期限内所提供的服务能正常和连续运转所需要的所有备件

和专用工具的详细清单，包括其现行价格和供货来源资料；

（3）逐条按招标文件的要求进行评议，并按招标文件所附格式完整地填写

《技术响应表》，说明自己所投标的服务内容与招标采购单位相应要求的偏离

情况。

21.3 电子投标文件中所提供服务的指标应达到或优于招标文件中所列技术

指标。投标人应注意招标文件中所列技术指标仅列出了最低限度。对于招标文

件要求投标人提供佐证材料的参数，投标人在佐证材料中必须列出该项参数的

具体数值或内容；对于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佐证材料的参数，投标人在

《技术响应表》的投标应答中必须列出具体数值或内容。如投标人未应答或只

注明“符合”、“满足”等类似无具体内容的表述，将被视为不符合招标文件

要求，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2.商务响应文件

22.1 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有关证明文件及优惠承诺。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

（1）投标函；



（2）投标人及其投标产品的相关资料和业绩证明材料；

（3）商务响应表；

（4）中小企业证明材料；

（5）投标人承诺给予采购人的各种优惠条件（优惠条件事项不能包括采购

项目本身所包括涉及的采购事项。投标人不能以“赠送、赠予”等任何名义提

供货物和服务以规避招标文件的约束。否则，投标人提供的电子投标文件将作

为无效投标处理，投标人的投标行为将作为以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投标人认

定）；

（6）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证明材料。

23.投标保证金

23.1 根据《甘肃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

知》（甘财采〔2022〕16号），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24.投标有效期

24.1 投标有效期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投标有效期短于此规定期限的投

标，将被拒绝。

24.2 特殊情况下，采购人可于投标有效期满之前要求投标人同意延长有效

期，要求与答复均应为书面形式。投标人可以拒绝上述要求，其投标保证金不

被没收。拒绝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不得再参与该项目后续采购活动。同意

延长投标有效期的投标人不能修改其电子投标文件，关于投标保证金的有关规

定在延长的投标有效期内继续有效。

25.电子投标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25.1 投标人应按“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要求提供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1份

和上传到开评标系统的投标文件对应的哈希值。以上所有内容均为电子投标文

件的组成部分。

25.2 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应保证能正常读取，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

人自行承担。

25.3 电子投标文件的书写应清楚工整，任何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字迹

潦草、表达不清或可能导致非唯一理解的电子投标文件可能视为无效投标。

25.4 投标人在投标文件及相关文件的签订、履行、通知等事项的书面文件

中的单位盖章、印章、公章等处均仅指与当事人名称全称相一致的标准公章或

电子签章，不得使用其它形式（如带有“专用章”等字样的印章）。投标人的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等处仅指与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名称相

一致的签名或盖个人印鉴或签字章或电子章，不符合本条规定的投标将被拒

绝。



25.5 电子投标文件应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制作，签署、盖章和内容应完

整，如有遗漏，将被视为无效投标。

25.6 电子投标文件统一在“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

易系统”中编制。

26.电子投标文件的递交

26.1 本项目采用网上电子投标方式，不接受投标人递交的纸质投标文件，

投标人将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含其对应的哈希值）按招标文件要求成功上传

提交到“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对迟于投标

截止时间提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哈希值将不予接受。

26.2 本次招标不接受邮寄的电子投标文件。

27.电子投标文件的修改和撤回

27.1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可以对所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哈希值进行

撤回，对投标文件进行补充修改，再次固化后，重新上传哈希值，以开标前最

后一次上传的哈希值为准。

27.2 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后，投标人不得对其递交的电子投标文件做任何修

改或撤回投标。

四、开标和评标

2 8 .开标

28.1 代理机构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公开开标，投标人须通过

“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参加。

28.2 开标时，采用“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

统”电子语音方式进行唱标，包括投标人名称、投标价格和招标文件规定的需

要公开的其他内容。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开标。

28.3 唱标结束后，投标人代表必须对唱标的内容进行确认。

28.4 对不同文字文本电子投标文件的解释发生异议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28.5 投标人代表对开标过程和开标记录有疑义，以及认为招标采购单位相

关工作人员有需要回避的情形的，应及时提出询问或者回避申请。招标采购单

位对投标人代表提出的询问或者回避申请应当及时处理。投标人未参加开标

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

28.6 各授权代表务必在开标、评标过程中保持“群聊”和电话畅通，否则

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8.7 评标委员会要求投标人提交的澄清、补正、说明(报价)等材料，投标

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网上开标厅”页面点击“澄清回复”按钮，进行回



复提交，如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或提交，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9.资格审查

29.1 公开招标项目开标结束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依法按招标文件

要求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合格投标人不足3家的，不得评标。符合资格条

件的中小企业数量不足3家的，应当中止采购活动，视同未预留份额的采购项

目，按照《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九

条有关规定重新组织采购活动。

30.评标委员会

30.1 评标委员会成员由采购人代表和评标专家组成，成员人数应当为5人

以上单数，其中评标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30.2 评标委员会应当对符合资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符合性审查，以

确定其是否满足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

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

比较与评价。

30.3 评标委员会负责完成全部评标工作，向采购人提出经评标委员会签字

的书面评标报告。

31.对电子投标文件的审查和响应性的确定

31.1 电子投标文件属于下列情况的，在符合性审查时按照无效投标处理：

（1）电子投标文件的签署、盖章：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

（2）投标函、商务响应表、技术响应表：是否提供（如有一项不提供视为

无效投标），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填写，如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填写视为无效投

标。

（3）招标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款：加注“●”号条款（除国家相关强制性

标准外）是否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注：如果招标文件没有设置加注“●”号

的条款，则视为本项目无实质性条款，评标专家对本项不进行评审。）

（4）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投标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注：

如果本项目所采购标的物没有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评标专家对本项不进行评

审。）

（5）采购预算或最高限价：报价是否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

最高限价

（6）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电子投标文件是否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

的附加条件

（7）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1.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

标文件是否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投标人是否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



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

人员是否为同一人； 4.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否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

是否呈规律性差异； 5.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否相互混装； 6.其它无

效情形。

31.2 投标截止时间后，除评标委员会要求提供外，不接受投标人及与投标

人有关的任何一方递交的材料。

31.3 实质上没有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电子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投标人不

得通过修改或撤回不符合要求的内容而使其投标成为响应性的投标。

31.4 评标委员会对确定为实质上响应的投标进行审核，电子投标文件报价

出现前后不一致的，修改错误的原则如下：

（1）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2）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

准，并修改单价；

（3）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4）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

价经投标人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31.5 评标委员会将要求投标人按上述修改错误的方法调整投标报价，投标

人同意后，调整后的报价对投标人起约束作用。如果投标人不接受修改后的报

价，其投标将被拒绝。

32.电子投标文件的澄清

32.1 澄清有关问题。评标委员会应当要求投标人对电子投标文件中含义不

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作出必要的澄

清、说明或者补正。投标人有义务按照评标委员会通知的时间、方式指派授权

代表就相关问题进行澄清。

32.2 投标人的澄清、说明、答复或者补充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不得

超出电子投标文件的范围或对投标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修改。

32.3 澄清文件（说明或者补正）将作为电子投标文件的一部分，与电子投

标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投标人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并加盖公章，或者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33.投标的比较和评价

33.1 评标委员会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对符合性审查合

格的投标文件进行商务和技术评估，综合比较与评价。

34.评标原则和评标方法

34.1 评标原则



（1）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公正、客观、审慎的原则，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

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进行独立评审。

（2）评标委员会发现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标工作无法进

行，或者招标文件内容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定的，应当停止评标工作，与招

标采购单位沟通并作书面记录。招标采购单位确认后，应当修改招标文件，重

新组织采购活动。

（3）对招标文件中描述有歧义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不影响项目评审

的，评标委员会有权进行评判，但对同一条款的评判应适用于每个投标人。

（4）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

报价，有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在评标现场合理

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

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4.2 评标方法

34.2.1 综合评分法

（1）“综合评分法”的评标方法，具体评审因素详见《采购项目需求》。

评标采用百分制，各评委独立分别对实质上响应招标文件的投标进行逐项打

分，对评标委员会各成员每一因素的打分汇总后取算术平均分，该平均分为投

标人的得分。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关于进一步规范政

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的规定，评标委员会

成员要依法独立评审，并对评审意见承担个人责任。评标委员会成员对需要共

同认定的事项存在争议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结论。持不同意见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在评标报告上签署不同意见并说明理由，否则视为同意。

（3）评标委员会审查产品资质或检测报告等相关文件符合性时，应综合考

虑行业特点、交易习惯、采购需求最本质原义等情况，而不应以电子投标文件

中产品名称与招标文件产品名称是否一致作为审查的标准。

（4）中标候选人产生办法：评标结果按评审后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

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并列。电子

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

最高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34.2.2 最低评标价法

（1）最低评标价法，是指电子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

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评标时，



除了算术修正和落实中小微企业有关政策需进行的价格扣除外，不能对投标人

的投标价格进行任何调整。

（2）中标候选人产生办法：评标结果按投标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投标

报价相同的并列。电子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

的投标人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

35.其他注意事项

35.1 在开标、评标期间，投标人不得向评标委员会成员或代理机构询问评

标情况、施加任何影响，不得进行旨在影响评标结果的活动。

35.2 为保证定标的公正性，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成员不得与投标人

私下交换意见。在开、评标期间及招标工作结束后，凡与评标情况有接触的任

何人不得透露审查、澄清、评价和比较等投标的有关资料以及授标建议等评标

情况。

35.3 本项目不接受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35.4 不同投标人所投产品均为同一品牌或任一核心产品为同一品牌时，按

以下原则处理：

（1）采用最低评标价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

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

标；报价相同的，由采购人自行选取一个投标人参加评标，其他投标无效。

（2）使用综合评分法的采购项目，提供相同品牌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

合性审查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

得分最高的同品牌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自

行选取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其他同品牌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

人。

五、废标和串通投标

3 6 .废标的情形

36.1 招标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废标：

（1）符合专业条件的投标人或者对招标文件作实质响应的投标人不足三家

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投标人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36.2 废标后，采购人应在本公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

网同时发布。上公告，并公告废标的详细理由。



3 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一）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三）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

一人；

（四）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38.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

第87号）第43条规定，如评审现场经财政部门批准本项目转为其他

采购方式的，按相应采购方式程序执行。

六、中标

3 9 .中标人的确定

39.1 代理机构应当在评标结束之日后2个工作日内将评标报告送采购人。

39.2 采购人可以事先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

39.3 采购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在评标报告确定的

中标候选人名单中按顺序确定中标人。中标候选人并列的，由采购人确定中标

人。采购人在收到评标报告5个工作日内未按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顺序确

定中标人，又不能说明合法理由的，视同按评标报告推荐的顺序确定排名第一

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39.4 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人确定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在本公

告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同时发布。上公告中标结果。中

标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40.中标通知书

40.1 中标通知书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依据，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

40.2 中标通知书对采购人和中标人均具有法律效力。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采购人不得违法改变中标结果，中标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放弃中标。

七、合同签订及履行

4 1 .签订合同

41.1 中标人在收到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后，应在招标文件规定

的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由于中标人的原因拒绝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

同的，将视为放弃中标，取消其中标资格并将按相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采



购人可以按照评标报告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

人，也可以重新开展政府采购活动。

41.2 采购人不得向中标人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要求，作为签订合同的条件，

不得与中标人私下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任何协议，所签订的合同不得对

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电子投标文件作实质性修改。

41.3 采购人应当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政府采购合

同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公告，但政府采购合同中涉及国

家秘密、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

41.4 对于通过预留采购项目、预留专门采购包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

合同分包等措施签订的采购合同，采购人应当明确标注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

合同。其中，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或者合同分包的，应当将联合协

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作为采购合同的组成部分。

42.合同分包

42.1 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分包合同。

42.2 政府采购合同分包履行的，中标人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

责，分包投标人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42.3 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

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

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43.履约保证金

43.1 若《采购项目需求》规定须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合同签订前，中标人

须按照规定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至货到并最终验收合格

之日。

43.2 如果中标人在规定的合同签订时间内，没有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交纳

履约保证金，且又无正当理由的，将视为放弃中标。

44.合同验收

44.1 采购人按照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组织对投标人

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并出具验收书。采购人应当及时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采

购人可以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

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

八、询问和质疑

4 6 .询问



46.1 投标人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和采购文件、采购结果有疑问的，可按第

一章投标邀请中载明的联系方式、地址，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代理机构、采购

人提出询问，代理机构 、采购人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时限做出处理和答复。

46.2 询问的内容不属于采购人委托代理机构事项的，代理机构将依法告知

投标人向采购人提出询问。

47.质疑

47.1 投标人认为招标文件、评标过程和中标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的规

定，以书面形式提出质疑。受到损害之日为收到本招标文件之日。

47.2 投标人提出的质疑必须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

第94号）第十二条的规定，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及法人授权委托

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否

则不予受理。质疑函应当包括下列内容（质疑函范本请登录中国政府采购网自

行下载）：

（1）投标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3）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4）事实依据；

（5）必要的法律依据；

（6）提出质疑的日期。

投标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或盖章；投标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

章。

47.3 对采购需求的质疑，投标人直接向采购人提出，由采购人负责答复。

47.4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投标

人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中标结果的质疑必须在法定的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

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不接受二次质疑。

47.5 质疑的内容不属于采购人委托代理机构事项的，代理机构将依法告知

投标人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47.6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无效质疑，采购代理机构或采购人不予受

理:

（1）未在有效期限内提出质疑的；

（2）质疑未以书面形式提出，或质疑书内容不符合本须知要求的；



（3）质疑书没有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或未提供法定代表人签章的特别授

权，或未加盖单位公章的；

（4）未在法定的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进行

二次或多次质疑的；

（5）质疑事项已经进入投诉或者诉讼程序的；

（6）其它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情形。

质疑文件提交地址：1.采购人地址：白银市白银区北京路103号； 2.代理

机构地址：白银市白银区长春路111阳明大厦西塔楼7A05

九、其他规定

4 8 .  采购代理服务费

48.1 本项目招标代理服务收费参考国家计划委员会文件《招标代理服务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发改价格【2003】857号文、

发改价格【2015】 299号文件收费标准，按照代理合同约定代理报酬为人民

币：叁万玖仟元整 （¥：39000.00元），由中标人支付，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

向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

49.  中标通知书

49.1 中标通知书办理流程结束后联系招标代理公司领取。

50.  其他

50.1 投标人向代理机构咨询的有关项目事项，一切以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代

理机构书面答复为准，其他一切形式均为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单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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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电子投标文件格式

（电子投标文件须包含资格证明文件和商务技术文件两部分，招标文件中所要

求提交的证书、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均要求在电子投标文件中以原件彩色扫描

件形式递交。不接受纸质投标文件）



封面格式

(项目名称)项目

招标文件编号:

包号:

采购人：

招标代理机构:

投标人名称（ 加盖公章）：

投标人详细地址：

投标人联系电话：

投标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年 月



目录

第一部分 资格证明文件

一、

二、

三、

四、

第二部分 商务技术文件

一、

二、

三、

四、

五、



第一部分 资格证明文件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所要求的材料：1)提供年检合格的工商营业

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证件或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

照；2）提供2023年或2024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资信证明；

3）提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相关证明材料；4）提供投

标截止日期前12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证明材料(免税企业提供证明材

料）和缴纳社会保障金的证明材料；5）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注：本条第2-5项实行承诺制，供应商在投标

（响应）时，按照规定提供《资格条件承诺函》（格式见附件），无需提交上述

证明材料。采购人有权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要求中标（成交）供应商提供证明

材料，以核实供应商承诺事项的真实性。供应商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作

出虚假承诺。供应商承诺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违法

行为，采购人将报告财政部门依照《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应责

任。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提供了符合规定的证明材料，但未提供承诺函的

不视为无效投标（响应）。

资格条件承诺函

 

致（采购人或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供应商名称（自然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地址和电话：  

     我方   （供应商名称）   郑重承诺，我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条件：

    1.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我方对上述承诺的真实性负责，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应当接受采购人（采

购代理机构）的核查检验，配合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证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购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如有虚假，愿意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

一切损失。

特此承诺。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被授权代表（签字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供应商须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或未按规定格

式填写视为不具备招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按无效投标（响应）处理。

2.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提供了符合规定的证明材料，但未提供承诺函的不视

为无效投标（响应）。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彩

色扫描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彩色扫描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

投标人名称：

注册号：

注册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____________主营：____________；兼营：__________

姓名：_______ 性别：_______ 年龄：_______ 系_______（投标人名称）的法定

代表人。

特此证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授权代表参加投标)

__________________（采购人名称）：

本授权声明：_________（投标人名称）_________（法定代表人姓名、职

务）授权___________（被授权人姓名、职务）为我方“___________”项目（招

标文件编号:__________）投标活动的合法代表，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

投标、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

特此声明。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正、反面）彩色扫描件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3.信用查询：供应商须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

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

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以资格审查小组在“信用中

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现场查询结果为准。采购人（代理机构）对供应

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同时将

相关网页截屏打印并保存）

4.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供

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

件。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

称）采购活动，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

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万元，资产总额为____万元，属于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标的名称），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接企业为（企业

名称），从业人员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万元，资产总额为___万元，属于（中

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

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公章）：      

日   期：      

注意事项：

1、在政府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服务有大型企业制造、承

建或承接的，或货物制造商、工程承建商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

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在混合采购项目中，按照下列情况处理：

（1）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货物，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有大型企业制造

的，或货物制造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工程，供应商提供的工程有大型企业承建

的，或工程承建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若采购人确定采购项目属性为服务，供应商提供的服务有大型企业承接

的，或服务承接商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与大型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

理关系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年末数据，无上一年度年末

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4、若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文件中未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则不享受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应认定供应商投标（响应）无效。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



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

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公章）：      

日   期：      

 

 

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

企业证明文件（原件彩色扫描件）（格式自拟）

5.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CMA)。

以上所有资格全部为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有一项不符合即为无效投标。

注：

1.所要求提供的资格证明文件必须在每一项资料的原件彩色扫描件首页或逐

页加盖投标人公章。

2.提供的原件扫描件不清晰、无法辨认或内容不符合规定，该项内容将视为

无效。

3.资格审查的内容若有一项未提供或达不到检查标准，将导致其不具备投标

资格，且不允许在开标后补正。投标人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或个人

的，不提供资格证明文件中的第二、三、四项内容。

4.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金的投标人，应提供相应的文件证明，复

印件或原件清晰、真实、有效。

5.“投标截止日”是指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日期。



第二部分 商务技术文件

（一）投标函

投标函

__________________（采购人名称）：

我方全面研究了(项目名称）的招标文件（招标文件编号），决定参加贵单

位组织的本项目投标。我方授权（姓名、职务）代表我方（投标人的名称）全

权处理本项目投标的有关事宜。

1.我方自愿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各项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服务，总投标

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

2.一旦我方中标，我方将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保证于合同签

字生效后       （服务期限）内完成项目的服务内容。

3.我方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不会发生《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所列情形和《政

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所列情形，不会在投标有效期___日内撤回投标

文件。

4.我方承诺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

用甘肃”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也未列入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投标截止日前3年在经营活动

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5.我方若中标，本承诺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合同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

6.如违反上述承诺，我方投标无效且接受相关部门依法做出的处罚，并承

担通过“甘肃政府采购网”等相关媒体予以公布的任何风险和责任。

7.我方为本项目提交固化的电子投标文件（含开标一览表）1份和投标文件

对应的哈希值。

8.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投标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

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9.我方完全理解采购人不一定将合同授予最低报价的投标人的行为。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传  真 ：       

日  期 ：  年  月  日       

 

注：不提供此函视为无效投标。



（二）“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证明材料

1.节能产品是指财政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现行的《节能产品政

府采购品目清单》（财库〔2019〕19号）中“★”标注的品目产品,节能产品须

提供证明材料：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财库〔2019〕16号）出具的、处于有效

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

2.环境标志产品是指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布现行的《环境标志产品政府

采购品目清单》（财库〔2019〕18号）中的品目产品,环境标志产品须提供证明

材料：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财库〔2019〕16号）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

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

3.请提供《清单》中相关内容页（并对相关内容作圈记）。

4.未按上述要求提供、填写的，评审时不予以考虑。



（三）联合协议（如有）

致_______________(采购人名称)：

经研究，我们决定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申请参加(项目名称)项目（招标文

件编号）的公开招标活动。现就联合体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一、联合体基本信息：（各方公司名称、地址、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姓

名）。

二、（某成员单位名称）为（联合体名称）牵头人。

三、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项目电子投标文件编制活

动，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投标和成交有

关的一切事务；联合体成交后，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合同订立和合同实施阶段的

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四、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电子投标文件，参加投

标，履行中标义务和中标后的合同，并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五、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_____________。

按照本条上述分工，联合体成员单位各自所承担的合同工作量比例如下：_

______________。

六、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七、本协议书一式________份，联合体成员和采购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成员二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协议书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的授

权委托书。



（四）开标一览表

投标人名称：

项目名称：2025-2027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市州事权监测项目第二次

招标文件编号：BGZJ-ZC25074

包号：BGZJ-ZC25074

投标人名称 总价(万元) 服务时间 备注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注：

1.报价应是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最终总价，包括采购需求包含的所有服务内

容的总价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它费用。

2.“开标一览表”必须签字或盖章，否则为无效投标，可以逐页签字或盖

章也可以在落款处签字或盖章。

3.“开标一览表”按包分别填写。



（五）报价明细表

项目名称：2025-2027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市州事权监测项目第二次

招标文件编号：BGZJ-ZC25074

包 号：BGZJ-ZC25074

单位：万元

注：参照招标文件第四章第二部分计划清单制作。



(六)投标人类似项目业绩一览表

投标人相关资料和业绩证明材料

 

（1）投标人相关资料和业绩证明材料

序号
用户单

位名称

项目内

容

实施地

点

用户联

系人及

联系方

式

项目起

止时间

合同金

额

用户盖章的

成功履行合

同或中标

（成交）通

知书的原件

彩色扫描件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2）投标人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投标人本项目服务人员情况表

投标人本项目服务人员情况表

 

人员

分工
职务 姓名 职称 常住地

资格证明（附原件彩色扫描件）

证书

名称
级别 证号 专业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八)商务响应表

商务响应表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

招标文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包  号：____________________

序号 招标要求 投标应答 偏离说明 备注

（一）报价要求

         

         

（二）服务时间、地点

         

（三）付款方式

         

（四）履约保证金

         

（五）验收方法及标准

         

注：

1.不提供此表视为无效投标。

2.不如实填写偏离情况的视为虚假材料。

3.条款号指项目需求书中的序号或者编号，项目需求书中标注“●”的条

款， 也必须在“条款号”中标注“●”。

4.偏离说明指招标要求与投标应答之间的不同之处，如：正偏离、负偏

离、无偏离。

5.投标人在《商务响应表》的投标应答中必须列出具体数值或内容。如投

标人未应答或只注明“符合”、“满足”等类似无具体内容的表述，将被视为



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九)服务承诺

服务承诺

 

 

注：由投标人自拟格式。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十)技术响应表

技术响应表

项目名称：

招标文件编号：

包号：

项目需求书所有条款的应答

条款号 招标要求 投标应答 偏离说明

       

       

       

       

注：

1.不如实填写偏离情况的电子投标文件将视为虚假材料。

2.条款号指项目需求书中的序号或者编号，项目需求书中标注“●”的条

款，也必须在“条款号”中标注“●”。

3.偏离说明指招标要求与投标应答之间的不同之处，如：正偏离、负偏

离、无偏离。

4.对于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提供佐证材料的参数，投标人在佐证材料中必

须列出该项参数的具体数值或内容；对于招标文件未要求投标人提供佐证材料

的参数，投标人在《技术响应表》的投标应答中必须列出具体数值或内容。如

投标人未应答或只注明“符合”、“满足”等类似无具体内容的表述，将被视

为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投标人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5.技术响应表的投标应答内容应提供技术支撑材料。

 

 

投标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570294526531473408
第四章 采购项目需求

第一部分 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 投标报价以人民币填列。

2.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最终总价，包括采购需求包含

的所有服务内容的总价和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费用。

二、服务时间、地点

服务时间：三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付款方式

按合同约定

四、履约保证金

是否收取:不收取。

五、验收方法及标准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

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对服务期内的

服务实施情况进行分期考核，结合考核情况和服务效果进行验收，或根据采购

合同规定，对供应商的交付成果按采购文件的要求进行验收。必要时，采购人

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

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

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第二部分 服务要求

一、采购需求

依据《2024年全省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确定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监测频次等要求，全面分析我市3个10万亩以上农田灌
溉水质、27个10万亩以下农田灌溉水质、18个农村乡镇饮用水水源地水质、23个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5个村农村环境质量。
在原有监测项目基础上增加2个行政村空气质量监测（白银区王岘镇东星村、红星村）重点排污单位中白银区21家企业厂界监测，60
家入河排污口监测，完成113家企业重点污染源执法监测任务。保障本单位日常工作的正常开展，间接提高市局和县区分局工作效率，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工作效能。

二、计划清单

（1）重点排污单位涉水企业计划清单

序号 监测单位 采样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价

（3年） 备注

1

白银市盛水源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白银市动力公司污水

处理厂）

总排水

氨氮（NH3-N）、六价铬、总砷、化学需氧

量、总氮（以N 计）、色度、总磷（以P计

）、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

、总铅、pH值、总镉、五日生化需氧量、粪

大肠菌群、悬浮物、总汞、烷基汞、总铬

2

2
甘肃白银平川经济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废水总排口 2

3 靖远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污水排放口
2

4 景泰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总排水
2

5 会宁县城区污水处理厂
会宁县污水处理

厂排口 2



6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稀土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入

河排污口

总磷（以P计）、石油类、氨氮（NH3-N）、

悬浮物、总锌、化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

）、pH值、氟化物（以F-计）
2

7 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总氮（以N计）,总磷

（以P计）,石油类,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汞、硫化物 2

车间排放口 总汞,氯乙烯 2

8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入河排污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苯胺类,
硝基苯类,悬浮物 2

绿化水库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苯胺类,
硝基苯类,悬浮物 2

9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

北铅锌冶炼厂
生产废水排放口

总砷、总氮（以N计）、硫化物、总镍、

总铬、总磷（以P 计）、悬浮物、pH值、

总铊、氨氮（NH3-N）、总铅、氟化 物（

以F-计）、总汞、总铜、总锌、化学需氧

量、总镉、总铊、总铅、总镍、总汞、总

砷、总铬、总镉

2



10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

业公司

中性水排口

悬浮物、pH值、氟化物（以F-计）、总汞
、总砷、总铅、总镍、总锌、石油类、化
学需氧量、总铜、总镉、总磷（以P计）、
总氮（以N计）、总钴、硫化物、氨氮（NH
3-N）

2

新酸性水车间排

口
总镉、总镍、总汞、总钴、总铅、总砷 2

酸性水车间排口 总镉、总镍、总汞、总钴、总铅、总砷 2

11 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废水总排口
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挥发酚、粪大肠菌群、总余氯（以Cl计）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石油类、总氰化物
、色度、pH值、肠道致病菌、肠道病毒、
氨氮（NH3-N）、动植物油、流量

2

12 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 废水总排口

2



13
白银高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银东污水处理厂）
废水总排放口

动植物油、氨氮（NH3-N）、六价铬、硫
酸盐（以SO42-计）、烷基汞、总铬、粪
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总砷、总铅、悬
浮物、pH值、总汞、总氮（以N计）、总
镉、水温、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石油
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流量、总磷（以
P计）

2

14 白银市第三人民医院 污水总排放口

pH值、化学需氧量、结核杆菌、肠道致病

菌、粪大肠菌群 、色度、挥发酚、悬浮

物、氨氮（NH3-N）、肠道病毒、五 日生

化需氧量、总β放射性、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总氰化 物、动植物油、总α放射性

、石油类、总余氯（以Cl计）

2

15 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口

pH值、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磷（
以P计）、挥发酚、动植物油、石油类、硫
酸盐（以SO42-计）、总氮（以N计）、色
度、溶解性总固体、化学需氧量、氨氮（N
H3-N）、总有机碳

2

16 甘肃海普诺药业有限公司 总排放口

总磷（以P计）、化学需氧量、氨氮（NH3-
N）、氰化物、溶解性总固体、悬浮物、pH
值、总有机碳、可吸附有机卤化物、甲苯
、五日生化需氧量

2

17 甘肃鑫富润药业有限公司 总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硝基苯类、
色度、五日生化需氧量、总氮（以N计）、
悬浮物、pH值

2



18 甘肃雨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废水排放口
化学需氧量、氨氮（NH3-N）、pH值、悬浮
物、动植物油、五日生化需氧量、大肠菌
群数

2

19 白银宏鑫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废水排放口

烷基汞、氨氮（NH3-N）、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动植物油、总磷（以P计）、总铅、总
氮（以N计）、总砷、六价铬、色度、化学
需氧量、总镉、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
、总铬、粪大肠菌群数/（MPN/L）、pH值
、总汞、石油类

2



20 白银市中西结合医院 综合污水排放口

pH值、结核杆菌、流量、五日生化需氧量
、挥发酚、化学需氧量、总余氯（以Cl计
）、石油类、肠道病毒、氨氮（NH3-N）、
动植物油、肠道致病菌、色度、悬浮物、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氰化物、粪大肠菌
群数/（MPN/L）

2

21 白银市伊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放口

硝基苯类、氯苯类、总磷（以P计）、氨氮
（NH3-N）、pH值、化学需氧量、总氮（以
N计）、苯胺类、总氰化物、悬浮物、五日
生化需氧量、硫化物、氟化物（以F-计）
、挥发酚、色度

2

22 白银科技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 废水总排放口

pH值、总氮（以N计）、盐类、氨氮（NH3-
N）、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以
P计）、氟化物（以F-计）、化学需氧量 2

23
白银高新区污水处理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总排口

石油类、pH值、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悬浮
物、总铬、流量、总氮（以N计）、总砷、
总磷（以P计）、总铅、总汞、五日生化需
氧量、动植物油、水温、总镉、色度、烷
基汞、粪大肠菌群、化学需氧量、氨氮（N
H3-N）、六价铬

2

24 白银龙盛化工有限公司
厂区污水综合排

放

总磷（以P计）、pH值、化学需氧量、氨氮
（NH3-N）、悬浮物、动植物油、五日生化
需氧量、总氮（以N计）

2



25 刘川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 废水排放口

五日生化需氧量、pH值、粪大肠菌群数/（
MPN/L）、动植物油、色度、总镉、总铅、
总汞、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烷基
汞、总砷、总氮（以N计）、化学需氧量、
六价铬、总磷（以P计）、氨氮（NH3-N）
、总铬、悬浮物

2

26 甘肃垒鑫达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废水排放口
溶解性总固体、总氮（以N计）、硫酸盐

（以SO42-计）、五日生化需氧量、pH

值、氨氮（NH3-N）、化学需氧量

2

27 甘肃阿尔法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污水综合排放口

2-氯-5-氯甲基吡啶、化学需氧量、氨氮（
NH3-N）、丙烯腈、悬浮物、pH值、甲苯、
色度、总磷（以P计）、五日生化需氧量、
动植物油、氯苯

2

28 甘肃品高食品有限公司 污水排口 pH值,悬浮物,五日生化需氧量,磷酸盐,动植
物油

2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共计2次；



（2）重点排污单位涉气企业计划清单

地区 序号 监测单位 采样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价

（3年）
备注

白银区 1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
锅炉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SO2、NOx、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 2

白银区 2 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

焚烧炉排放口 二噁英类、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氟化氢、氮氧化物、
颗粒物、氯化氢

2

三废炉排放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颗
粒物、硫化氢

2

A线干燥尾气排放口 非甲烷总烃、氯乙烯、颗粒物 2

精馏尾气排放口 氯化氢、汞及其化合物、二氯乙烷 、氯乙烯、非甲烷
总烃

2

813锅炉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烟气黑
度、

2

B线干燥尾气排放口 颗粒物、氯乙烯、非甲烷总烃 2

白银区 3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铅锌冶炼厂

锅炉尾气排放口 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烟气黑度、二氧化
硫、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硫酸雾、

二氧化硫

2

侧吹熔化炉、烟化炉脱硫排气

口
硫酸雾、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二氧

化硫
2

制酸尾气排放口 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硫酸雾、二氧
化硫

2

新硫酸系统尾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硫酸雾、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
合物

2



厂界 汞及其化合物、颗粒物、硫酸雾、二氧化硫、铅及其化
合物

2

白银区 4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铜业公司

白银炉环集烟囱

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硫酸雾、砷及其化合物、颗
粒物、氮氧化物、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

2

闪速炉环集烟囱 2

制酸尾气烟囱 2

闪速炉制酸尾气烟囱 2

4#转炉环集烟囱 2

厂界 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氯（氯气）、硫酸雾、氯化氢
、铅及其化合物、砷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2

白银区 5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冶炼厂

熔炼环境集烟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
化合物

2

制酸脱硫尾气排口 硫酸雾、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铅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2

三槽布袋除尘器排口 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铅及其
化合物

2

燃气锅炉排口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烟气黑度 2

烟化炉脱硫尾气排口 颗粒物、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铅及其
化合物

2

综合一车间熔炼烟气脱硫尾气

排放口
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铅及其

化合物
2



厂界 铅及其化合物、硫酸雾、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二氧
化硫

2

白银区 6 白银市王岘水泥有限公司

窑尾收尘器排口 汞及其化合物、颗粒物、氟化物、二氧化硫、氨（氨气
）、氮氧化物

2

窑尾冷却机排放口 颗粒物 2

厂界 颗粒物 2

白银区 7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水泥窑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氟化物、汞及其化合物
、氨（氨气）

2

水泥窑头 颗粒物 2

厂界 颗粒物、氨（氨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

高新区 8 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煅烧尾气总排口 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2

煅烧尾气总排口二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2

锅炉排放口 氮氧化物、林格曼黑度、颗粒物、二氧化硫 2

磷酸铁烘干排放口 颗粒物 2

厂界 二氧化硫、氨（氨气）、硫酸雾、氮氧化物 2



高新区 9 白银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80米烟囱排口

氯化氢,汞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锑，砷，
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以
Sb+As+Pb+Cr+Co+Cu+Mn+Ni计）,颗粒物,氮氧化物,二
噁英类,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2

白银区 10 白银石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SJ-1号排放口

砷及其化合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氟化氢、氮氧
化物、二氧化硫、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

2

SJ-2号排放口 2

厂界 颗粒物、砷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
、硫酸雾、二氧化硫、铅及其化合物

2

11 靖煤集团白银热电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烟尘 2

白银区 12 白银银北能源有限公司

锅炉烟气排口 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颗粒物、氮氧化物、烟气黑
度

2

厂界 硫化氢、氨（氨气）、颗粒物 2

白银区 13 白银昌元化工有限公司

碱加热器副灶1#尾气排口 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2

碱加热器主灶1#尾气排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2

碱加热器副灶2#尾气排口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2

碱加热器主灶2#尾气排口 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2

厂界 铬及其化合物、硫化氢、氯化氢、氯（氯气） 2



14 白银山川陶瓷有限公司 干燥塔废气排口 氮氧化物、氟化物、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镍
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颗粒物、氯化物、二氧化硫

2

15 白银市泰瑞陶瓷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镍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氯化物、
氟化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镉及其化合物

2

16 白银欧利亚陶瓷有限公司 废气排放口 铅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氯化物、颗粒物
、氟化物、镍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

2

17
华能靖远热电有限公司(国电

靖远发电有限公司）

#1锅炉排口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尘、 2

#2锅炉排口 烟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2

#3锅炉排口 汞及其化合物、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林格曼黑
度

2

#4锅炉排口 烟尘、林格曼黑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
物

2

18
白银新乐雅陶瓷有限责任公

司

窑烟囱 氯化物、镉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铅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镍及其化合物、颗粒物

2

喷雾干燥塔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 2

19 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

1#电解烟气净化尾气排口

二氧化硫、颗粒物、氟化物

2

2#电解烟气净化尾气排口 2

1#电解烟气净化尾气备用排口 2



2#电解烟气净化尾气备用排口 2

20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动力锅炉尾气排口 二氧化硫、烟气黑度、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

物
2

20吨锅炉尾气排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烟气黑
度

2

焙烧尾气排气筒 氟化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铀-238、硫酸雾、钍-
232、颗粒物

2

21 甘肃金达化工有限公司

炭材干燥窑尾气排放口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2

石灰窑尾气利用干燥窑尾气排

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2

22 甘肃恒大陶瓷有限公司

喷雾干燥塔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 2

窑废气排放口 铅及其化合物、镉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镍及其化合
物、氯化物、颗粒物、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氟化物

2

23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

公司）

燃煤锅炉废气排放口 烟气黑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
物

2

2#燃气锅炉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 2

1#燃气锅炉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烟气黑度 2

HF反应炉外加热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 2



24

白银嘉鑫陶瓷有限责任公司
（白银东福禄陶瓷有限公

司）
干燥塔、窑烟囱合并排放口 镉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二氧化硫、镍及其化合物、

氮氧化物、铅及其化合物、氯化物、颗粒物、氟化物
2

25
甘肃华鹭铝业有限公司靖远

分公司

煅烧排口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2

焙烧排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沥青烟 2

26
会宁县兰能投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
烟气总排口 烟气黑度、二氧化硫、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

物、
2

27

华能景泰热电有限公司（大

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景泰发
电厂）

1号机组 烟尘、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
度

2

2号机组 烟尘、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
度

2

28 景泰景顺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窑头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窑尾废气 颗粒物、氮氧化物、汞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2

29
白银寿鹿山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
窑尾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氨（氨气）、二氧

化硫、氟化物、颗粒物
2

高新区 30
甘肃博克斯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1000t 苯并呋喃酮生产线水解

反应废气排口
臭气浓度,氨（氨气） 2

1000t 苯并呋喃酮生产线工艺

有机废气排口
挥发性有机物,氯苯,颗粒物,臭气浓度 2

500t 苯并呋喃酮生产线 水解

反应废气排口
臭气浓度,氨（氨气） 2

500t 苯并呋喃酮生产线工艺有

机废气排口
挥发性有机物,氯苯,颗粒物 2



厂界 氯化氢、氯苯、氨（氨气）、臭气浓度 2

白银区 31
甘肃皓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RTO排放口 挥发性有机物,甲苯,氯化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

3#车间排放口 挥发性有机物 2

T4排放口 挥发性有机物,氨（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甲苯 2

5#车间排放口 挥发性有机物 2

厂界 硫化氢、氨（氨气）、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氯化氢
、颗粒物、SO2、NOx

2

高新区 32
白银高技术产业园中昱热力

有限公司

锅炉尾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烟气黑度,二氧化硫,汞及其化合物 2

燃气锅炉排放口 二氧化硫,烟气黑度,氮氧化物,颗粒物 2

厂界 颗粒物 2

33 靖远利恒冶金有限责任公司 炉、窑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

34
会宁县雨浓万通集中供热有

限公司
烟囱 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2

35 会宁向阳春热力服务中心 锅炉废气排放口 烟气黑度,汞及其化合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2

36 景泰县昌盛冶炼有限责任公

1号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36
司

2号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37 甘肃翔发电石有限公司

1#炉排放口

颗粒物

2

2#炉排放口 2

3#炉排放口 2

38 白银中科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1号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高新区 39 甘肃鑫富润药业有限公司

工艺有机废气排放口 甲苯 2

工艺废气有机排放口 甲苯、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2

厂界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2

高新区 40 甘肃丰宝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喷淋塔排气筒 氨（氨气）、氮氧化物、颗粒物 2

厂界 氨（氨气）、颗粒物 2

白银区 41
白银华鑫九和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

1#-3#回转窑排放口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铅、颗粒物、汞 2

4#-6#回转窑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铅、二氧化硫、汞 2



厂界 汞及其化合物、铅及其化合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2

高新区 42
甘肃泽通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

合成尾气排口A1 颗粒物 2

干燥尾气排口A1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氨（氨气） 2

厂界 氮氧化物、氨（氨气）、二氧化硫、颗粒物 2

高新区 43
甘肃阿尔法植物保护有限公

司

气液焚烧炉尾气排放口 氨（氨气）,硫化氢,挥发性有机物,丙烯醛,丙烯腈,苯
系物,氯苯类,氯化氢,氯（氯气）,氮氧化物,二噁英,颗

粒物,二氧化硫

2

燃气锅炉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烟气黑度,颗粒物,氮氧化物 2

通氯环合尾气排放口 挥发性有机物,氯（氯气）,氯化氢,苯系物 2

厂界 颗粒物、氯苯类、丙烯腈、臭气浓度、氯化氢、氯（氯
气）、非甲烷总烃

2

白银区 44 白银市白银区富强建材厂

隧道窑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氟化物,二氧化硫,颗粒物 2

破碎口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厂界 氟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 2

45
白银市白银区强凯胜石料加

工厂
无组织 颗粒物 2



白银区

46 白银市白银区正清建材厂

原料制备废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隧道窑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氟化物 2

厂界 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2

白银区 47 白银强龙古建青砖厂

窑炉烟气排放口 氟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 2

厂界 二氧化硫、颗粒物、氟化物 2

白银区 48
白银月亮湾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

窑烟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2

厂界 颗粒物、二氧化硫、氟化物 2

49 白银盛达工贸有限公司 无组织 颗粒物 2

50
甘肃嘉华陶瓷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辊道窑排气筒

颗粒物、铅及其化合物、氯化物、镉及其化合物、氮氧
化物、林格曼黑度、二氧化硫、氟化物、镍及其化合物 2

51
景泰县兴源铁合金有限责任

公司

1号排放口 颗粒物 2

2号排放口 颗粒物 2

52 景泰盛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

2号尾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52
司

1号尾气排放口

颗粒物

2

53
甘肃国凯新能源装备有限公

司

喷沙废气排放口A1DA001（F1） 颗粒物 2

2#尾气吸收装置排放口（F3） 颗粒物、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2

54 靖煤集团刘化化工有限公司

锅炉烟气排放口 汞及其化合物、烟气黑度、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
物

2

硝酸尾气排放口 氮氧化物 2

锅炉排放口 汞及其化合物、林格曼黑度、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
粒物

2

造粒塔废气排放口 氨（氨气）、颗粒物 2

55 中煤靖远发电有限公司

5号锅炉烟气排放口

二氧化硫、烟尘、汞及其化合物、氮氧化物、林格曼黑
度

2

6号锅炉烟气排放口 2

7号锅炉烟气排放口 2

8号锅炉烟气排放口 2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共计2次；



（3）重点排污单位涉土企业计划清单

序号 监测单位
监测单位数
量（个）

监测点位（个
）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投标报
价（1
年）

投标报
价（3
年）

备注

1 甘肃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 甘肃银光聚银化工有限公司

3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

4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铜业公司

5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冶炼厂

6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小铁山矿

7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部矿业公司

8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公司

9 白银三峰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10 白银石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1 白银昌元化工有限公司

12 白银有色红鹭资源综合利用科技有限公司

13 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4 甘肃银泰化工有限公司



15 白银万山稀贵金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1 4

Cd、pb、Cu、Zn
、Cr、Hg、As、
pH、六价铬、水
分

2

16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靖远宏达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7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8 中国石油甘肃销售公司白银油库

19 甘肃北方三泰化工有限公司

20 甘肃华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1 甘肃皓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2 甘肃青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23 白银市伊博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24 白银有色锌铝型材有限公司

25 会宁县军怀再生资源回收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26 会宁县洁卫医疗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27 白银京宇新药业有限公司

28 景泰县大罗湾铜矿

29 甘肃华鹭铝业有限公司靖远分公司

30 甘肃东方钛业有限公司



31 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

32 甘肃金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3 白银中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34 白银启盛工贸有限公司

35 白银市宝盛环保有限公司

36 白银市湘银工贸有限公司

37 白银市白银区武川综合化工厂

38 白银市鑫湖工贸有限公司

39 白银新大孚科技化工有限公司

40 白银昌元化工有限公司老厂

41 白银鹏大工贸有限公司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共计2次；



（4）农灌水计划清单

灌区类型 序号 灌区名称 设计灌溉面积 受益县（区）
水源类型（黄河水、祖厉

河水、地下水等）
监测频率

投标报
价（1
年）

投标报
价

（3年
）

备注

中型灌区

1 复兴渠灌区 1.04 靖远县 黄河水

2 靖丰渠灌区 2.96 靖远县 黄河水

3 沣泰渠灌区 2.01 靖远县 黄河水

4 发源渠灌区 1.1 靖远县 黄河水

5 东坪灌区 1.13 靖远县 黄河水

6 中堡灌区 1.31 靖远县 黄河水

7 河靖灌区 1.51 靖远县 黄河水

8 南川灌区 1.5 靖远县 黄河水

9 三合灌区 1.05 靖远县 黄河水

10 黄土坡电力提灌 1.43 靖远县 黄河水

11 永固渠灌区 1.58 靖远县 黄河水

12 西河渠灌区 1.55 会宁县 黄河水

13 北川河灌区 2.33 会宁县 黄河水



10万亩以下
农田灌区名

单

14 关川河灌区 1.7 会宁县 引洮水
1

15 五佛乡大坪提灌区 1.3 景泰县 黄河水

16 五佛引黄自流灌区 1.13 景泰县 黄河水

17 四龙灌区 1.92 白银区 黄河水

18 大泵灌区 1.05 白银区 黄河水

19 武川灌区 2.07 白银区 引大水

20 蒋家湾灌区 1.49 白银区 黄河水

21 王家车提灌区 1.13 白银区 黄河水

22 水泉镇陡城提灌区 1.14 平川区 黄河水

重点中型
灌区

1 靖乐渠灌区 5.79 靖远县 黄河水

2 中泉电力提灌区 5.4 景泰县 黄河水

3 工农渠灌区 5.5 白银区 黄河水

4 旱坪川灌区 5.02 平川区 黄河水

5 刘川灌区 9.04 靖远县 黄河水



10万亩以上
农田灌区名

单

农田灌区

1 靖会灌区 30.42 会宁县、靖远县 黄河水

22 兴电灌区 30.18 靖远县 黄河水

3
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期

、二期） 84.05 景泰县 黄河水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10万亩以下监测频次为每年1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采样费、分析费。
3、10万亩以上监测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共计2次；

4、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



（5）农村乡镇饮用水水源地计划清单

序号 水源地名称 位置 水源地类型 监测频率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价

（3年）

备注

1 四龙镇乡镇集中式饮用水 白银区四龙镇 河流型 1

2 白银区武川乡新安人饮饮用水水源地 白银区武川乡 湖库型 1

3 马饮水村水源地 平川区黄峤乡 地下水 1

4 牛拜村水源地 平川区黄峤乡 地下水 1

5 峤山村水源地 平川区黄峤乡 地下水 1

6 焦口村水源地 平川区黄峤乡 地下水 1

7 神木头村水源地 平川区黄峤乡 地下水 1

8 老庄村水源地 平川区共和镇 地下水 1

9 红沟村水源地 平川区共和镇 地下水 1

10 小水村水源地 平川区共和镇 地下水 1

11 常崖村水源地 平川区共和镇 地下水 1



12 双龙仁义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双龙乡 湖库型 1

13 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烟洞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乌兰镇 湖库型 1

14 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杨柳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东湾镇 地下水 1

15 白银市靖远县高湾镇文崖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高湾镇 地下水 1

16 白银市靖远县高湾镇高崖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高湾镇 湖库型 1

17 白银市靖远县石门乡石门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石门乡 地下水 1

18 白银市靖远县石门乡小口村饮用水水源地 靖远县石门乡 河流型 1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为全年1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



（6）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计划清单

序号 县（区） 村庄名称 污水处理厂名
处理规模

监测频率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
价（3年
）

备注
（吨/天）

1 会宁县 甘沟驿镇甘沟村 甘沟驿镇农村生活污水站 200

2

2 会宁县 头寨镇头寨街 头寨镇生活污水处理站 200

3 会宁县 太平店镇兴平社区 太平店镇生活污水处理站 200

4 靖远县 东湾镇大坝村 东湾镇2016年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污水处理厂 1000

5 靖远县 北湾镇（富坪村、新坪村）

岷漳地震灾后重建靖远县异地安置区生活污水处
理站

400

6 靖远县 大芦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 大芦镇集镇区生活污水处理站 60

7 靖远县 五合镇白塔村 五合镇异地扶贫搬迁污水处理厂 500

8 靖远县 东湾镇红柳村 银三角中小工业园中区环境综合治理
工程

120

9 景泰县 中泉镇龙湾村 景泰黄河石林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污
水处理站

600

10 平川区 水泉镇水泉村 水泉村污水处理厂 20

11 白银区 四龙镇民乐村 四龙镇民乐村污水处理站 50

12 白银区 四龙镇金山村 四龙镇污水处理站 50

13 白银区 水川镇桦皮川村 大坪花海污水处理站 50



14 白银区 水川镇金锋村 水川镇金锋村污水处理站 150

15 白银区 强湾乡强湾村 强湾乡强湾村污水处理站 30

16 白银区 强湾乡白崖子村 强湾乡白崖子村污水处理站1号 20

17 白银区 强湾乡白崖子村 强湾乡白崖子村污水处理站2号 20

18 白银区 强湾乡白崖子村 白崖子村罗家湾污水处理站 30

19 白银区 水川镇五柳村 五柳村污水处理站 150

20 白银区 水川镇桦皮川村 桦皮川污水处理站 100

21 靖远县 北湾镇北湾村 北湾镇北湾村污水处理站 60

22 白银区 水川镇均安村 均安村污水处理站 100

23 白银区 水川镇熙春村 熙春村污水处理站 150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1、监测频次为每半年监测1次，全年2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



（7）重点排污单位噪声企业计划清单

序号 监测单位 监测单位数量（个） 监测点位（个）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价
（3年）

备注

1 中材甘肃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1 4 等效连续A声级 2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为上下半年各一次 ，共计2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 ，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



（8）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序号 所属市 县（区） 乡（镇） 村庄名称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投标报
价（1年
）

投标报
价（3年
）

备注

1 白银市 会宁县 柴家门镇 何家门村

空气环境 20

地表水水质 4

土壤环境 1

2 白银市 会宁县 甘沟驿镇 五十里铺村

空气环境 20

地表水水质 4

土壤环境 1

3 白银市 景泰县 中泉镇 龙湾村

空气环境 20

地表水水质 4

土壤环境 1



4 白银市 靖远县 东湾镇 瓜园村

空气环境 20

地表水水质 4

土壤环境 1

5 白银市 平川区 平川区 小黄湾村

空气环境 20

地表水水质 4

土壤环境 1

6 白银市 白银区 王岘镇 红星村 空气环境 10

7 白银市 白银区 王岘镇 东星村 空气环境 10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1、监测频次为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水质每季度监测1次，全年4次，每次5天；土壤环境质量每年监测1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等。
3、王岘镇红星村、东星村监测频次为环境空气质量和地表水水质每季度监测1次，全年2次，每次5天。



（9）重点排污单位涉地下水企业计划清单

序号 监测单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投标报价
（1年）

投标报价

（3年）

备注

1 甘肃亿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色、嗅和味、浑浊度/NTU、肉眼可见物
、pH、总硬度(以CaCO，计)、溶解性总
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铁、锰、铜、
锌、铝、挥发性酚类、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耗氧量(CODun法,以O:计)、氨氮(
以N计)、硫化物、钠、总大肠菌群
/(MPN*/100mL或CFU/100mL)、菌落总数
、亚硝酸盐(以N计)、

1

2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3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铅锌冶炼厂

4 白银有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选矿公司

5 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6 白银市城市垃圾处理场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一年一次；
2、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等。



（10）入河排污口（工业排污口）

序号 县区 排污口名称 详细地址 系统排污口类型 经纬度 监测因子 监测
频次

投标报
价（1
年）

投标报
价（3年
）

备注

1 白银区 银西产业园污水处理厂
白银市白银区强湾乡西

沟村
工业排污口 E:104.100797

N:36.480181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2 高新区 白银高新区银南工业园 白银区王岘镇许家窑村 工业排污口 E:104.180917

N:36.489013

4

3 高新区 白银高新区银东工业园 白银市白银区王岘镇 工业排污口 E:104.309561

N:36.475748

4

4 平川区 平川经济开发区工业污
水处理厂

平川区熙瑞路 工业排污口 E:104.780829

N:36.716644

4

5 平川区 华能靖远热电有限公司 靖远县电力路 工业排污口 E:104.705907

N:36.702434

4

6 靖远县 白银刘川工业集中区
靖远县三滩镇新田村

（稀土公司排污口处）
工业排污口 E:104.547100

N:36.691908

4

7 靖远县
甘肃稀土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靖远县吴家川
工业排污口 E:104.544697

N:36.705050

总磷（以P计）、石油类、
氨氮（NH3-N）、悬浮物、
总锌、化学需氧量、总氮
（以N计）、pH值、氟化物
（以F-计）

4

8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动
力公司水川水厂废水
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

川镇水车路
工业排污口 E:104.237693 N:

36.360474

cod、氨氮、总 磷、总
氮

4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11）入河排污口（城镇生活污水排污口）

序号 县区 排污口名称 详细地
址

系统排污口类型 经纬度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投标
报价
（1
年）

投标
报价

（3年
）

备注

1 白银区
白银市动力公司
污水处理厂

白银区王岘
镇东星 村吊

地沟

城镇生活污水排
污口

E :104.174065

N :36.518188

氨氮（NH3-N）、六价铬、总砷、
化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色
度、总磷（以P计）、石油类、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总
铅、pH值、总镉、五日生化需氧量
、粪大肠菌群、悬浮物、总汞、烷
基汞、总铬

4

2 平川区

白银市平川区长
征西路大桥南30
米处清源污水处
理厂中水排口

甘肃省白银
市平川区电
力路街道长

征

西路

城镇生活污水排
污口

E :104.801178

N :36.730743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3 靖远县
靖远县城区污水

处理厂
靖远县乌兰
镇东关

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
污口

E :104.698275

N :36.567806

氨氮（NH3-N）、六价铬、总砷、
化 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色
度、总磷（以P计）、石油类、阴
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总
铅、pH值、总镉、五日生化需氧量
、粪大肠菌群、悬浮物、总汞、烷
基汞、总铬

4



4 靖远县
靖远县东湾镇
污水处理厂

靖远县东湾
镇大坝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
污口

E :104.709323
N :36.635703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5 景泰县

景泰县城区污
水处理厂

景泰县一条
山镇石门村

城镇生活污水
排污口

E :104.105181

N :36.172649

氨氮（NH3-N）、六价铬、总砷、
化 学需氧量、总氮（以N计）、
色度、总磷（以P计）、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
总铅、pH值、总镉、五日生化需
氧量、粪大肠菌群、悬浮物、总
汞、烷基汞、总铬

4



6 景泰县
景泰县红水镇污水

处理站
景泰县红水镇秦安

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93079
N :36.555781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7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景泰
黄河石林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黄河
石林污水处理站排

污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
县中泉乡黄河石林

国家地质公园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312203

N :36.897866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8 会宁县
会宁县城区污水处

理厂
会宁县柴家门镇鸡

儿咀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996468

N :36.730100

氨氮（NH3-N）、六价铬
、总砷、化学需氧量、
总氮（以N计）、色度、
总磷（以P计）、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动植物油、总铅、pH值
、总镉、五日生化需氧
量、粪大肠菌群 、悬浮
物、总汞、烷基汞、总
铬

4

9 会宁县
会宁县甘沟驿镇污

水处理站
会宁县甘沟驿镇甘

沟驿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014613
N :36.965362

cod、氨氮、总磷、总氮

4

10 会宁县
会宁县河畔镇污水

处理站
会宁县河畔镇两迎

水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940630
N :36.123782 4

11 会宁县
会宁县太平店镇污

水处理站
会宁县太平店镇太

平店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343290
N :36.706547 4

12 会宁县
会宁县头寨子镇污

水处理站
会宁县头寨子镇头

寨子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758974
N :36.059102 4

13 会宁县 宁县郭城驿镇污水处
会宁县郭城驿镇新

堡子村
城镇生活污水排污

口
E :104.874665
N :36.243374 4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理



（12）入河排污口（其他排口）

序号 县区 排污口名称 详细地址 系统排污口类型 经纬度 投标
报价
（1年
）

投标
报价

（3年
）

备注

1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苦水沟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59402

N:36363233

2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青城桥下雨洪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324县

道
其他排口-城镇雨洪排口 E:104.223038

N:36.358045

3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梁庄雨洪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四龙镇331县

道
其他排口-城镇雨洪排口 E:104.384832

N:36.433374

4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水车路其他排

口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水车路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34886

N:36.360601

5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桦皮川村养鱼

池塘排口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79009

N:36.356617

6 白银区
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五柳村盐沟其

他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水川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14992 N:

36.378691



7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下滩村沙河社地下渗

水排水沟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糜滩镇沙河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69054 N:

36.621357

cod、

氨氮

、总

磷、

总氮

4

8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靖远宏运农场东侧排

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糜滩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695237

N:36.621922

9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农田灌

溉退水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56649

N:36.495699

10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金园村文华广场西北

复兴渠入黄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平堡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436678

N:36.462508

11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新田村兰通农场提水

泵站退水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三滩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664549

N:36.725767

12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仁和村大沟西1000米

入河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双龙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271658

N:37.181138

13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罗马风情园西南侧

350米红柳村下沙河入河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717339

N:36.690059

14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碾湾村靖远黄河大桥

桥北东侧490米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糜滩镇碾湾村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

口
E:104.663611

N:36.576829



15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新城社区兴隆街雨水

排放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东大街

新华宾馆(东街)
其他排口 -- 城镇雨洪排口 E:104.687907

N:36.565164

16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蒋滩村蒋滩南坪电灌

站一机房西20米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平堡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441032

N:36.430370

17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北城村发源渠溢流排

囗
双龙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00194

N:37.155566

18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天字村李墩社

杏树坪一泵房溢流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536865

N:36.472592

19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东湾村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区界牌西侧70米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720113

N:36.671551

20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中堡村农田灌

溉退水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541399

N:36.492594

21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独石村靖远黄河铁桥

北西170米处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河靖村

排碱渠与黄河交界处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595312

N:36.522442

22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金坪村金坪渡
囗北岸东300米天然冲沟泄洪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430284

N:36.198588



23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泰和村东500

米引黄浇灌渠出水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338县

道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94265

N:36.192957

cod、氨氮

、总磷、总

氮

4

24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旱坝旺

达农贸市场东北150处排碱渠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338县

道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95314

N:36.171732

25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原五佛

乡水厂东北300米种植业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96829

N:36.172708

26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泰和村黄河景
泰段特有鱼类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第33号界碑东10米处沟渠入河排

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338县

道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94867

N:36.196188

27 景泰县
白银市五佛乡老湾村南100米进村

口农田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338县

道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35204

N:36.195159

28 景泰县
白银市五佛乡老湾村南100米进村

口农田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338县

道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35204

N:36.195159

29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芦阳镇寺梁村索桥渡

口西1000米混合废污水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芦阳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80587

N:37.085533

30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原五佛

乡水厂东北300米种植业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296689

N:37.172359



31 靖远县 三合水厂东北侧316米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东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70631 N

:36.613269

32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天字村十三区排碱区

入河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538768

N:36.478164

33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金滩大桥西南侧1km

处靖乐渠退水入黄河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乌兰镇东关村

金滩大桥西侧440米处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694192

N:36.575606

34 靖远县
白银市靖远县中堡村钻洞湾灌溉渠

泄水口
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北湾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563774

N:36.494089

35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车木峡农田提

灌站旁泄洪冲沟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26249

N: 37.143038

36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过水桥

东北300米处入河闸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13333

N: 37.154735

37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过水桥

750米引黄灌溉溢流入河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芦阳镇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17194

N: 37.154623

38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兴水村过水桥
东北50米引黄灌溉渠泄水闸入河排

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08406

N: 37.153862



39 景泰县
白银市景泰县兴水村车木峡引黄灌

渠出水排口
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五佛乡 其他排口 -- 其他排污口 E:104.341039 ,

N:37.130814

合计（1年）： 万元

合计（3年）： 万元

报价说明：
1、监测频次每季度一次，全年4次；

3、监测单价为每个监测单位单次监测的费用，包括包括采样费、分析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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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评标办法

一、评标方法（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二、评标程序：对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由评标委员会按以下程

序进行。

1.符合性审查；

符合性检查的内容及标准

序

号
内 容 标 准

1

电子投标文

件的签署、

盖章

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签署、盖章

2

投标函、商

务响应表、

技术响应表

是否提供（如有一项不提供视为无效投标），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填

写，如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填写视为无效投标。

3

招标文件规

定的实质性

条款

加注“●”号条款（除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外）是否实质性响应招标

文件（注：如果招标文件没有设置加注“●”号的条款，则视为本项

目无实质性条款，评标专家对本项不进行评审。）

4
国家相关强

制性标准

投标内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注：如果本项目所采购标的

物没有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评标专家对本项不进行评审。）

5
采购预算或

最高限价
报价是否超过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

6

采购人不能

接受的附加

条件

电子投标文件是否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附加条件

7 法律、法规

和招标文件

1.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否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

投标人是否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3.不同投标人的电

子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是否为同一人； 4.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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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其他

无效情形

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否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是否呈规律性差

异； 5.不同投标人的电子投标文件是否相互混装； 6.其它无效情

形。

2.澄清有关问题；

3.对投标文件进行比较与评价；

评分明细

序

号

评审因素

及分值
评审项 评审标准

评审项

分值

1
投标报价

（10）
报价

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

为评标基准价，其报价得分为满分。其他投标

人的报价得分分别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

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保留

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说明：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

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

响产品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其

在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

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

合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当将其作为无效投标

处理。

10分

2
商务部分

（8）

工作经验
供应商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1个得0.5分，满分1

分；（以合同协议书或中标通知书为准）
1.0分

履约信誉

供应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每提供一项得1

分，满分3分，没有不得分。

3.0分

资源配备

拟投入项目组成人员具有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

技术职称的每提供1人得1分，最高得3分。

注：以上人员均须为本单位在职人员，提供近

三个月以内任意一个月社保缴费证明。

3.0分

企业实力

供应商具有省级及以上生态环境部门颁发的实

验室能力考核合格证书提供一个得0.5分，满分

1分。不提供不得分。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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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部分

（82）

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内容明确，方案设计说明以及项

目实施总体方案完整、合理等方面进行评审，

满足项目要求得 20分，基本满足要求得15分，

有欠缺或不满足要求得10分，没有不得分。

20.0分

工作计划安

排

项目实施工作具体时间节点安排合理、有效，

符合项目各阶段工作要求等方面进行评审， 能

够满足要求得 15分，基本满足要求得11分，有

欠缺或不满足得7分，没有不得分。

15.0分

技术成果的

编制及出具

技术成果出具时间合理，编制符合规范，符合

项目实际需求等方面进行评审， 满足项目要求

的得15分，基本满足要求得11分，有欠缺或不

满足得7分，没有不得分。

15.0分

质量目标及

控制措施

质量目标明确，内容全面、合理等方面进行评

审，措施科学合理、针对性强，能够充分满足

要求得 15分，方案较科

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基本满足本要求得11

分，方案 有欠缺或不具有针对性得7分，没有

不得分。

15.0分

项目重点、

难点分析

供应商对项目工作重点、难点分析针对性强、

合理性满足项目要求得10分；针对性较较强、

合理性基本满足项目要求得7分；针对性不强、

合理性不满足项目要求得4分；不提供不得分。

10.0分

应急事件响

应及响应承

诺（响应承

诺须包含响

应时间、到

达现场时间

、出具成果

报告的时

间）

具有详尽可操作性的应急响应预案及响应承诺

得7分；应急响应预案及响应承诺基本全面、可

行得4分；应急响应预案及响应承诺欠缺、不合

理得2分；无相关内容者不得分。

7.0分

4.推荐中标候选人名单；

5.编写评标报告。

三、评标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承担以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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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遵纪守法，客观、公正、廉洁地履行职责。

2.按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的规定要求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价

格、技术、服务等方面严格进行评判，提供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评审意见，

起草评审报告，并予签字确认。

3.保守秘密。不得透露采购文件咨询情况，不得泄漏供应商的电子投标文

件及知悉的商业秘密，不得向供应商透露评审情况。

4.发现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不正当竞争或恶意串通等违规行为，及

时向政府采购评审工作的组织者或行政监管部门报告并加以制止。

发现采购人、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干预评审、发表

倾向性和歧视性言论、受贿或者接受供应商的其他好处及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及时向行政监管部门报告。

5.解答有关方面对政府采购评审工作中有关问题的询问，配合采购人或者

代理机构答复供应商质疑，配合行政监管部门的投诉处理工作等事宜。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四、评审专家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遵守以下工作纪律：

1.应邀按时参加评审和咨询活动。遇特殊情况不能出席或途中遇阻不能按

时参加评审或咨询的，应及时告知采购人或者代理机构，不得私自转托他人。

2.不得参加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政府采购项目的评审活动。对与自己有利

害关系的评审项目，如受到邀请，应主动提出回避。行政监管部门、采购人或

代理机构也可要求该评审专家回避。

有利害关系主要是指三年内曾在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中任职(包括一般工

作)或担任顾问，配偶或直系亲属在参加该采购项目的供应商中任职或担任顾

问，与参加该采购项目供应商发生过法律纠纷，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情况。

3.评审或咨询过程中关闭通讯设备，不得与外界联系。因发生不可预见情

况，确实需要与外界联系的，应当有在场工作人员陪同。

4.评审过程中，不得发表影响评审公正的倾向性、歧视性言论；不得征询

或者接受采购人的倾向性意见；不得以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参加该采购

项目的供应商以澄清、说明或补正为借口，表达与其原电子投标文件原意不同

的意见；不得以采购文件没有规定的方法和标准作为评审的依据；不得违反规

定的评审格式评分和撰写评审意见；不得拒绝对自己的评审意见签字确认。

5.有关部门（机构）制定的其他评审工作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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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合同条款及格式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政府采购合同参考范本

（服务类）

合同编号：

项目名称：

采购文件编号：

甲  方：

乙  方：

集采机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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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分包项目须填写完整的分包号及分包名称）

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甲方（采购人）：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中标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地：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通过__________组织的___________（公开招

标）采购方式，经__________（评标委员会）评定，_____________（中标人名

称）（以下简称：乙方）为本项目中标人（成交人），现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

事项签订本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按照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方和乙方协商一

致，约定以下合同条款，以资共同遵守、全面履行。

1.1  合同组成部分

下列文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并构成一个整体，需综合解释、相互补

充。如果下列文件内容出现不一致的情形，那么在保证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

项前提下，组成本合同的多个文件的优先适用顺序如下：

1.1.1本合同及其补充合同、变更协议；

1.1.2中标通知书；

1.1.3投标文件（含澄清或者说明文件）；

1.1.4招标文件采购文件（含澄清、说明或者修改文件）；

1.1.5其他相关采购文件。

1.2  服务

1.2.1服务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2服务内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3服务质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3  价款

本合同总价为：￥__________元（大写：人民币__________元）。

分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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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分项名称 分项价格

1

2

3

......

总价

1. 4  付款方式和发票开具方式

1.4.1付款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2发票开具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5  服务期限、地点和方式

1.5.1服务期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2服务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3服务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6  违约责任

1.6.1除不可抗力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地点和方式履

行，那么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履行一日的应提供而未

提供服务价格的_______%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_______%；迟延履行

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甲方有权在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

的同时，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1.6.2除不可抗力外，如果甲方没有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那么

乙方可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每迟延付款一日的应付而未付款的_____

__%计算，最高限额为本合同总价的_______%；迟延付款的违约金计算数额达到

前述最高限额之日起，乙方有权在要求甲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书面通知甲方

解除本合同；

1.6.3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其他主要义务，经催

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的，或者任何一方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或者任何一方有腐败行为（即：提供或给予或接受或索取任何财物

或其他好处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影响对方当事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

的行为）或者欺诈行为（即：以谎报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影响对方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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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的行为）的，对方当事人可以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

本合同；

1.6.4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

约方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按照乙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

赔偿损失；任何一方按照前述约定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同时，仍有权要求违约方

支付违约金和按照乙方实际损失情况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且守约方行使的任

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济方式；

1.6.5除前述约定外，除不可抗力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本合同约定的义

务，对方当事人均有权要求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且对方

当事人行使的任何权利救济方式均不视为其放弃了其他法定或者约定的权利救

济方式；

1.6.6如果出现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事项期间，书面通知甲方

暂停采购活动的情形，或者询问或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导致甲方中

止履行合同的情形，均不视为甲方违约。

1.7  合同争议的解决

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均可通过和解或者调解解

决；不愿和解、调解或者和解、调解不成的，可以选择下列第_______种方式解

决：

1.7.1将争议提交_____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依申请仲裁时其现行有效的仲

裁规则裁决；

1.7.2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起诉。

1.8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当事人盖章时生效。

甲方:____（单位盖章）___

法定代表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乙方:____（单位盖章）___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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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合同一般条款

2 . 1  定义

本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应按以下内容进行解释：

2.1.1“合同”系指采购人和中标人签订的载明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协议，

并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其他文件。

2.1.2“合同价”系指根据合同约定，中标人在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采购

人应支付给中标人的价格。

2.1.3“服务”系指中标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向采购人履行的除货物和工程以

外的其他政府采购对象，包括采购人自身需要的服务和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

服务。

2.1.4“甲方”系指与中标人签署合同的采购人；采购人委托采购代理机构

代表其与乙方签订合同的，采购人的授权委托书作为合同附件。

2.1.5“乙方”系指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中标人；两个以上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的，联合体各方均应为乙方或者与乙方相同地位的合同当事人，并就合同约定

的事项对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2.1.6“现场”系指合同约定提供服务的地点。

2.2  技术规范

服务所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规范附件(如

果有的话)及其技术规范偏差表(如果被甲方接受的话)相一致；如果采购文件中

没有技术规范的相应说明，那么应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和规范

为准。

2.3  知识产权

2.3.1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服务不受任何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著作权、商标

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那么乙方

须与该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责任、费用和赔偿；

2.3.2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服务的知识产权归属，详见合同专用条

款。

2.4  履约检查和问题反馈

2.4.1甲方有权在其认为必要时，对乙方是否能够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服务进

行履约检查，以确保乙方所提供的服务能够依约满足甲方项目需求，但不得因

履约检查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乙方应予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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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合同履行期间，甲方有权将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馈给乙方，双方

当事人应以书面形式约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内容。

2.5  结算方式和付款条件

详见合同专用条款

2.6  技术资料和保密义务

2.6.1乙方有权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需要，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调阅有关

资料等，甲方应予积极配合；

2.6.2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和保护由甲方提供的前款信息和资料等；

2.6.3除非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对方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任何一方均应保证不

向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披露有关合同的或者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对方当事人任

何未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情报、技术资料、商业秘密和商业

信息等，并采取一切合理和必要措施和方式防止任何第三方接触到对方当事人

的上述保密信息和资料。

2.7  质量保证

2.7.1乙方应建立和完善履行合同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并提供相关内部规

章制度给甲方，以便甲方进行监督检查；

2.7.2乙方应保证履行合同的人员数量和素质、软件和硬件设备的配置、场

地、环境和设施等满足全面履行合同的要求，并应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2.8  延迟履行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乙方遇到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情况，应及时以书

面形式将不能按时提供服务的理由、预期延误时间通知甲方；甲方收到乙方通

知后，认为其理由正当的，可以书面形式酌情同意乙方可以延长履行的具体时

间。

2.9  合同变更

2.9.1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签订书面补充合同的形式变更合同，但不

得违背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

2.9.2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

书面形式变更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

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1 0  合同转让和分包

合同的权利义务依法不得转让，但经甲方同意，乙方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

式履行合同，即：依法可以将合同项下的部分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

人完成，接受分包的人应当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并不得再次分包，且乙方应

就分包项目向甲方负责，并与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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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1  不可抗力

2.11.1如果任何一方遭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致使合同履行受阻时，履

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力所影响的时间；

2.11.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2.11.3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有变更必要的，双方当事人应在合同专用条款

约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变更合同；

2.11.4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生后，应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

时间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当事人，并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时间内，将有关部

门出具的证明文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2.1 2  税费

与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缴纳。

2.1 3  乙方破产

如果乙方破产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甲方可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终止合同

且不给予乙方任何补偿和赔偿，但合同的终止不损害或不影响甲方已经采取或

将要采取的任何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的行动或补救措施的权利。

2.1 4  合同中止、终止

2.14.1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中止或者终止合同；

2.14.2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双方当事人应当

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

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2.1 5  检验和验收

2.15.1乙方按照合同专用条款的约定，定期提交服务报告，甲方按照合同

专用条款的约定进行定期验收；

2.15.2合同期满或者履行完毕后，甲方有权组织（包括依法邀请国家认可

的质量检测机构参加）对乙方履约的验收，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组织对

乙方履约情况的验收，并出具验收书；向社会公众提供的公共服务项目，验收

时应当邀请服务对象参与并出具意见，验收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告；

2.15.3检验和验收标准、程序等具体内容以及前述验收书的效力详见合同

专用条款。

2.1 6  合同使用的文字和适用的法律

2.16.1合同使用汉语书就、变更和解释；

2.16.2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2.1 7  履约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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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1采购文件要求乙方提交履约保证金的，乙方应按合同专用条款约定

的方式，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

式，提交不超过合同价10%的履约保证金；

2.17.2履约保证金在合同专用条款约定期间内不予退还或者应完全有效，

前述约定期间届满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2.17.3如果乙方不履行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

约定全面履行义务，那么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或赔偿，同时不影

响甲方要求乙方承担合同约定的超过履约保证金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2.1 8  合同份数

合同份数按合同专用条款规定，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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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合同专用条款

本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补充和修改，如果前两部分和本部分的约定不一

致，应以本部分的约定为准。本部分的条款号应与前两部分的条款号保持对

应；与前两部分无对应关系的内容可另行编制条款号。

条款号 约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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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政府采购项目投标人满意度调查问卷

项目名称：

招标文件编号：

1.请对本项目招标文件质量进行评价。

A.优（） B.良（） C.一般（） D.差（）

选择“一般”和“差”时请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

2.请对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进行评价。

A.优（） B.良（） C.一般（） D.差（）

选择“一般”和“差”时请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

3.请对代理机构工作人员专业化水平进行评价。

A.优（） B.良（） C.一般（） D.差（）

选择“一般”和“差”时请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

4.请对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进行评价。

A.优（） B.良（） C.一般（） D.差（）

选择“一般”和“差”时请注明原因：_______________

5.其他意见或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本表格由投标人填写，请在相应的括号打“√”。自中标公告发布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递交给代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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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

交易系统投标人操作手册

一、引言

1 .编写目的

编写此手册的目的是为了给使用此系统的投标人提供正确的使用方法和常

见问题的解答。

2 .适用范围

此手册适用于使用本系统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人使用。

二、系统概述

投标文件离线编制工具

投标工具可以创建新的投标文件或打开以前创建的投标项目文件；工具导

入招标文件（.zbsx），并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格式生成投标文件模

板；工具自动引导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完成投标文件编制；工具支持断网

离线编制功能；工具可自动检查投标文件的完成性；工具可以生成数据文件和

版式文件，有投标文件电子签章、加密或固化功能。

开标系统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只需上传经投标文件离线编制工具生成的版式投

标文件和HASH值到区块链，提交投标文件时间到达后由智能合约验证投标文件

有效性，无效文件系统自动拒收。在截止时间前，投标人可以撤回响应；所有

时间应使用国家授时中心标准时间；系统自动记录投标人所用的网络IP和硬件

编码。

三、运行环境

投标人准备可以稳定上网的电脑，操作系统建议使用windows10。

使用说明

1 .登录一网通办系统

投标人登录了一网通办系统（https://sjfz.ggzyjy.gansu.gov.cn:19004/

#/login）进行投标登记、查看项目简讯、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

账号登录

按照页面所示，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主

页。若供应商无登录账号，点击“注册”。

点击“注册”后，跳转至用户注册页面，按要求依次填写：用户名、密

码、确认密码、图形码、验证码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注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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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新用户注册。

说明：登录账号是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数字证书（CA）互认共享平台注

册认证的账号（11 位手机号码），密码是对应设置的密码。

证书登录

采用证书登录方式，交易主体信息需要接入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体

共享平台，然后办理证书（ukey）后方能使用。登录操作步骤为：在电脑上安

装证书（ukey）驱动，然后在电脑上接入证书（ukey），输入用户密码和证书

（ukey）pin码，验证后登录系统。

2 .一网通办首页

投标人可以在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统的一网

通办首页，通过点击“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链接进入开评标系统。在系统

中，投标人可以查看项目详情，进入网上开标厅，并下载所需的投标文件编制

工具以及固化的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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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客户端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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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投标文件工具下载，选择安装路径——默认安装路径为C盘，可以手动

更改安装路径；点击安装进程显示安装完成后点击“立即体验”，进入工具首

页。

4 .导入招标文件

打开投标文件离线编制工具，点击新建投标文件，上传下载好的招标文件

上传上去，格式为zbsx。填写投标文件名称，选择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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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编制流程说明

5.1签章说明提示：

电子签章

在每个环节分别点击“生成签章文件”按钮，生成签章文件，进行签章操

作，然后上传签章文件。完成后，可以查看签章文件，检查签章是否成功。

签章

需要安装签章插件

插入数字证书，输入证书密码。进入签章环节，选择所签印章，进行签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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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电子签章

投标人没有电子签章，可以将页面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下载当前文

件”按钮，将当前文件下载打印，加盖实体印章后扫描成PDF格式文件，然后点

击“上传当前文件”按钮，将签章文件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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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编制流程说明

5.2.1封面

投标人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封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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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投标函

投标人上传PDF版的投标函。页面可以预览投标函内容。上传完成后，点击

“下一项”，保存数据，进入下一个环节。



570294526636331008

5.2.3资质文件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设定的资质要求，上传对应的资质文件，格式为PDF。

系统功能：

可以查看上传的资质文件；

如果上传错误，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文件，重新上传；

如果招标文件规定了上传文件格式模板，投标人可以下载相应模板；

上传完成后，点击“下一项”，保存数据，进入下一个环节。

5.2.4商务部分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评标办法中设定的评审项目和评审标准，一一响应

商务文件（每一项都是必传项）。格式为PDF版。上传完成后，点击“下一

项”，保存数据，进入下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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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设定的内容上传对应的投标资料，如果错

传，会有被视为无效投标的风险。

5.2.5技术部分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中评标办法设定的评审项目和评审标准，一一响应技

术文件（每一项都是必传项）。格式为PDF版。上传完成后，点击“下一项”，

保存数据，进入下一个环节。

注意：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设定的内容上传对应的响应资料，如果错

传，会有被视为无效投标的风险。

5.2.6优惠政策

如果投标人是中小微企业、监狱及残疾人企业，有相关的证明材料，可以

上传。如果没有，直接点击“下一步”进入下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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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开标一栏表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设定的开标一栏表表头，填写相应内容。填写完成

后，点击“下一项”，保存数据，进入下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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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报价明细表

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填写相关内容。

分别有两种方式：

手动填写：可以添加行，手动填写明细表

Excel表：下载Excel表模板，填写完成后，直接导入Excel表（注意：表

头内容不能修改，否则会上传失败）

5.2.9商务技术资料

投标人需要响应招标文件设定的投标文件（必传项，格式为PDF版）

系统功能：

可以查看上传的文件；

如果上传错误，可以点击删除按钮，删除文件，重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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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招标文件规定了上传文件格式模板，投标人可以下载相应模板；

上传完成后，可以点击“预览文件”，查看整个投标文件。

5.2.10预览投标文件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页面 “预览文件”按钮，查

看投标文件的完整内容。如果填写有问题，可以返回重新填写。

5.2.11导出投标文件

投标人完成投标文件编制，点击 “导出投标文件”按钮，进入导出环节。

开始导出投标文件

生成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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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投标文件完整性

导出投标文件

点击导出投标文件按钮，导出投标文件。



570294526636331008

导出固化投标文件，一份是加密文件（格式为tbsx）；一份是投标文件编

码；一份是PDF版的投标文件。

特别说明：

（1）投标文件编制流程没有结束之前，不能点击“导出投标文件”按钮，

只有完成最后一个环节后，才能点击导出投标文件。

（2）投标文件签章完成后，请点击查看投标文件按钮，仔细查看投标文

件。

（3）导出投标文件时，弹框内容需要仔细阅读，如果文件大小10MB以下，

则有投标文件未盖章的风险，请返回查看投标文件是否盖章。

6 .开标系统

6.1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和固化招标文件

找到项目，点击“进入网上开标厅”按钮，进入网上开标页面。

可以查看开标须知

下载对应版本的响应文化离线编制工具

下载固化的招标文件（格式为zbsx）

查看PDF版的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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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上传哈希值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打开交易系统，找到项目，进入网上开标厅，

上传投标文件的哈希值。注：如果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投标文件有所变

化，可以撤回哈希值，重新上传新的哈希值。系统以最后一次上传的哈希值为

主。

6.3上传核验投标文件

开标时间到了，登录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系

统，找到项目，进入网上开标厅，在对应位置上传投标文件，由智能合约验证

投标文件有效性，无效文件系统自动拒收。



570294526636331008

6.4确认开标结果

投标人在开标结果确认环节，查看开标记录，对开标结果进行确认。

评标时，投标人需要登录甘肃省政府采购、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电子交易

系统，找到对应的评标项目，进入评标大厅。

如果专家发起澄清，投标人需要回复澄清。上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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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人员联系电话：0931-4267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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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咨询

四、CA证书办理服务操作流程

使用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主体共享平台注册的用户名及密码登录甘肃省

公共资源交易“一网通办”系统，逐次点击按钮“我的工作台”--“数字证书

(CA)办理”--“用户及证书办理”--“交易平台证书办理”，选择ukey办理平

台。

现以【甘肃文锐—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http://www.jian-yi.com 】

为例，介绍证书办理流程。交易主体选择 ukey 办理平台，单击“甘肃文锐—

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授权并登录”按钮，进入证书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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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操作环境

建议windows10及以上操作系统的电脑，并使用360安全浏览器的极速模式

进行操作。

2 .证书新办所需资料

①企业证书办理：企业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②个人证书办理：个人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注：①授权委托书需上传扫描件原件；②授权委托书的签章采集仅采集所

需印章；③企业证书办理的所有附件均需加盖企业鲜章；④个人证书办理的所

有附件均需加盖自然人印章（自然人签字、按手印及彩色扫描件均可）。

3 .证书新办申请

在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点击左侧导航栏“证书新办”，进入证书新

办页面。选择主体类型、证书年限、电子签章等信息，完善经办人信息并上传

所需附件，检查无误后支付并提交订单即可。

4 .待工作人员审核并制作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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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提交成功后，需工作人员审核订单并制作证书，您可以在订单中心查

看订单状态。如果显示“订单完成”，则说明证书已经办理完成。如果收到短

信提示证书订单未通过核验，可以根据提示重新提交申请。

注：审核订单时效一般为1个工作小时内，有特殊要求请致0931-4267890说

明情况。

5 .证书领取

邮寄：数字证书办理完成后，一般情况下会在当天安排邮寄，可在简易网

数字证书办理平台查看邮寄情况及快递单号。

注：没有录入快递单号的，代表快递还未发出，可添加订单右侧的二维

码，咨询对应工作人员。

自取：根据提交订单时选择的自取地址，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对应地址领取

证书。

6 .自取证书需携带的资料

①企业证书--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②个人证书--自然人身份证正反面+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注：①如领取人不是经办人本人，需额外携带代领人身份证正反面；②所

有附件全部加盖企业鲜章。

五、证书更新操作流程

1 .驱动下载

在证书更新之前，请确保您已经下载并安装了最新的数字证书驱动。如未

安装，请访问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点击左下侧“下载装驱动”按钮，进

行下载和安装，下载程序前请关闭或退出360安全卫士等可能拦截下载或安装的

安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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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环境

建议windows10及以上操作系统的电脑，并使用IE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器

的兼容模式进行证书更新操作。

3 .证书更新所需资料

①企业证书更新：企业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②个人证书更新：个人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注：①授权委托书需上传扫描件原件；②授权委托书的签章需采集证书内

所有签章；③企业证书更新的所有附件均需加盖企业鲜章；④个人证书更新的

所有附件均需加盖自然人印章（自然人签字、按手印及彩色扫描件均可）。

4 .提交证书更新订单

①通过电脑打开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网址，使用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

易主体共享平台注册认证通过的手机号及密码登录；

②登录后在系统界面的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并点击“证书更新”选项，在电

脑端插入所需更新的证书(Ukey 锁)；

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所需信息及上传对应附件资料，然后付费并提交审

核。

注：请使用 360 安全浏览器的兼容模式（兼容模式的切换如图所示）或

IE 浏览器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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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等待审核

支付完成后，您的证书更新资料将提交给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时限一

般为2个工作小时左右（着急情况可致电0931-4267890加急）。如果核验未通

过，您需登录系统，根据退回原因重新修改并再次提交。

6 .更新证书

订单审核通过后您需在证书办理系统自行完成证书更新操作。在“数字证

书服务”中找到需更新的证书订单，在电脑端插入待更新的数字证书（黑色

锁），点击“立即制作”按钮，进入证书更新流程，逐次完成操作。

注：证书更新完成后i信（驱动）页面展示的证书有效期会同步至最新有效

期。

六、证书变更操作流程

1 .驱动下载

在证书变更之前，请确保您已经下载并安装了最新的数字证书驱动。如未

安装，请访问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点击左下侧“下载安装驱动”按钮，

进行下载和安装，下载程序前请关闭或退出360安全卫士等可能拦截下载或安装

的安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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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环境

建议windows10及以上操作系统的电脑，并使用IE浏览器或360安全浏览器

的兼容模式进行证书变更操作。

3 .证书变更所需资料

①企业证书变更：企业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

②个人证书变更：个人授权委托书（模板在系统中下载）+数字证书协议书

（模板在系统中下载）+申请人身份证正反面。

注：①授权委托书需上传扫描件原件；②授权委托书的签章采集除新增或

变更的签章需采集外，证书内其余签章也需重新采集；③企业证书变更的所有

附件均需加盖企业鲜章；④个人证书变更的所有附件均需加盖自然人印章（自

然人签字、按手印及彩色扫描件均可）。

4 .提交证书变更订单

①请先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主体共享平台提交主体信息变更，并确保变

更信息认证通过；

②通过电脑打开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网址，使用在甘肃省公共资源交

易主体共享平台注册认证通过的手机号及密码登录；

③登录后在系统界面的左侧导航栏中找到并点击“证书变更”选项，在电

脑端插入所需变更的证书(Ukey锁)；

④根据页面提示填写所需信息及上传对应附件资料，然后付费并提交审

核。

5 .等待审核

支付完成后，您的证书变更资料将提交给工作人员进行审核，审核时限一

般为2个工作小时左右（着急情况可致电0931-4267890加急）。如果核验未通

过，您需登录系统，根据退回原因重新修改并再次提交。

6 .证书变更

订单审核通过后您需在证书办理系统自行完成证书变更操作。在“数字证

书服务”中找到需变更的证书订单，在电脑端插入待变更的数字证书（黑色

锁），点击“立即制作”按钮，进入证书变更流程，逐次完成操作。注：订单

状态为“已完成”代表当前证书变更完成。

七、发票申请操作流程

登录简易网数字证书办理平台，在系统正上方“订单中心”环节下，点击

“发票管理”按钮，在发票申请页面填写开票信息，发票开具时间一般为1-3个

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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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锐数字证书（黑色锁）的发票默认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如有

特殊需要，请致电0931-4267890。

八、证书办理平台联系电话

1、甘肃文锐简易网证书（黑色锁）：0931-4267890

视频号：文锐电子交易（工作日14:30直播）

服务不止于声音！锁定文锐直播间，实时互动面对面解答您的问题，给您

不一样的服务体验。

2、江苏翔晟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025-6608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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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甘肃成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001020005

4、金润方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4008199995

5、交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4006131306

6、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4006123434

7、陕西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4006369888 13609362661


